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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文件由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国际局编拟，作为《专利合作条约》(PCT)
研讨会的课程资料使用。 
 
 本文件中使用的以下词语和表达应作如下理解： 
 
 行政规程         – PCT行政规程 
 条约x  – PCT条约第x条 
 第I章          – PCT第I章 
 第II章         – PCT第II章 
 缔约国   – PCT的缔约国 
 实施细则        – PCT实施细则 
 细则x  – PCT实施细则第x条 
 规程x  – PCT行政规程第x条 
 
 提及“国家”局或国家费用、国家阶段、国家处理程序等时，应理解为也包括“地区”局（例如

欧洲专利局）等。 
 
 以下缩写具有如下含义： 
 
 ARIPO – 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 
 DAS – 优先权文件数字存取服务 
 DO – 指定局 
 EAPC – 《欧亚专利公约》 
 EAPO – 欧亚专利局 
 EO – 选定局 
 EPC – 《欧洲专利公约》 
 EPO – 欧洲专利局/ 欧洲专利组织 
 Euro-PCT – Euro-PCT申请是指含有“EP”指定的国际申请，不管是何受理局受理 
 IB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IPE – 国际初步审查 
 IPEA –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IPRP (第I章) –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第I章） 
 IPRP (第II章) –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PCT第II章） 
 ISA – 国际检索单位 
 ISR – 国际检索报告 
 OAPI –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RO – 受理局 
 SIS – 补充国际检索 
 SISA – 补充国际检索单位 
 SISR – 补充国际检索报告 
 WIPO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ISA的WO – 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 
 WTO – 世界贸易组织 
 
 本文件根据PCT、PCT实施细则和PCT行政规程的规定编写。本文件与所述规定不一致之处，以

所述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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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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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传统专利制度

■本国专利申请后12个月内提交多件国外申请，根据《巴黎公
约》要求优先权：

 多重形式要求
 多重检索
 多次公布
 多次审查和处理申请
 在12个月时提供译文并缴纳国家费用

■根据区域协议存在一些优化安排：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
(ARIPO)、欧亚专利局(EAPO)、欧洲专利局(EPO)、非洲知识
产权组织(OAPI)

0 12

本国提交申请

国外提交申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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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制度
本国专利申请后12个月内根据PCT提交国际申请，要求
《巴黎公约》优先权，“国家阶段”在30个月时*开始：

 一套形式要求
 国际检索
 国际公布
 国际初步审查
 国家阶段之前使国际申请符合要求
 在30个月时*，且仅当申请人希望继续申请时，提供译

文并缴纳国家费用

* 有关例外，参见：http://www.wipo.int/pct/en/texts/reservations/res_incomp.html

CN slides-4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传统专利体系与PCT体系比较

0 12

提交本国申请

国外提交申请(月)

传统途径

(月)

提交PCT申请

12 30

国际检索报告和
书面意见

16 18

国际公布

(可选)
提交国际初步审查

请求

提交本国申请

进入国家阶段

22 28

(可选)
专利性国际初步

报告

PCT途径 0

费用：
- 译文
- 专利局收费
- 当地代理人

费用：
- 译文
- 专利局收费
- 当地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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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制度评述 (1)

■ PCT制度是专利“申请”体系，不是专利“授权”体系。不存
在“PCT专利” 。

■ PCT制度规定

国际阶段包括：

 提交国际申请

 国际检索和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

 国际公布和

 国际初步审查

在指定局进入国家/地区阶段

■ 专利授权的决定完全由国家或地区局在国家阶段作出

CN slides-6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制度评述 (2)

■ 只有发明可以通过申请专利、实用新型和类似权利受到PCT的保护

■ 工业设计和商标无法通过PCT获得保护。另有其他国际公约为这些类
别的工业产权提供保护(分别是海牙协定与马德里协定和议定书)

■ 与巴黎公约等工业产权领域的其他国际条约一样，PCT由WIPO管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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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缔约国(153个)
可指定地区保护以及国家保护（除非另有说明）的国家

EP  欧洲专利

AL 阿尔巴尼亚1

AT 奥地利
* BE 比利时

BG 保加利亚
CH 瑞士

* CY 塞浦路斯
CZ 捷克共和国
DE 德国
DK 丹麦
EE 爱沙尼亚
ES 西班牙
FI 芬兰

* FR 法国
GB 联合王国

* GR 希腊
HR 克罗地亚1

HU 匈牙利
* IE 爱尔兰

IS 冰岛

AM 亚美尼亚
AZ 阿塞拜疆
BY 白俄罗斯
KG 吉尔吉斯斯坦
KZ 哈萨克斯坦
RU 俄罗斯联邦
TJ 塔吉克斯坦
TM 土库曼尼斯坦

EA  欧亚专利

IT 意大利 2

LI 列支敦士登
LT 立陶宛
LU 卢森堡

* LV 拉脱维亚
* MC 摩纳哥

MK 北马其顿1

* MT 马耳他
* NL 荷兰

NO 挪威
PL 波兰
PT 葡萄牙
RO 罗马尼亚
RS 塞尔维亚1

SE 瑞典
* SI 斯洛文尼亚

SK 斯洛伐克
* SM 圣马力诺

TR 土耳其

* 仅可通过地区专利保护

1 延伸协议继续适用于以下日期之前提交的申请：2008年1月1日(克罗地亚)、2009年1月1日(北马
其顿)、2010年5月1日(阿尔巴尼亚)、2010年10月1日(塞尔维亚)

2 适用于2020年7月1日及之后提交的国际申请

CN slide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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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缔约国(153个)(续)

AP  ARIPO专利

BW 博茨瓦纳
GH 加纳
GM 冈比亚
KE 肯尼亚
LR 利比里亚
LS 莱索托
MW 马拉维
MZ 莫桑比克
NA 纳米比亚
RW 卢旺达
SD 苏丹
SL 塞拉利昂

* SZ 斯威士兰
TZ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UG 乌干达
ZM 赞比亚

ZW 津巴布韦

* 仅可通过地区专利保护

* BF 布基纳法索
* BJ 贝宁
* CF 中非共和国
* CG 刚果
* CI 科特迪瓦
* CM 喀麦隆
* GA 加蓬
* GN 几内亚
* GQ 赤道几内亚
* GW 几内亚比绍
* ML 马里
* MR 毛里塔尼亚
* NE 尼日尔
* SN 塞内加尔
* TD 乍得
* TG 多哥

可指定地区保护以及国家保护（除非另有说明）的国家

OA  OAPI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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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缔约国(153个)(续)
仅可指定国家保护的国家，另有说明的除外

A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G 安提瓜和巴布达
AO 安哥拉
AU 澳大利亚

* B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BB 巴巴多斯
BH 巴林
BN  文莱达鲁萨兰国
BR 巴西
BZ 伯利兹
CA 加拿大
CL 智利
CN 中国
CO 哥伦比亚
CR 哥斯达黎加
CU 古巴
DJ 吉布提(2016年9月23日)
DM 多米尼克
DO 多米尼加
DZ 阿尔及利亚
EC 厄瓜多尔
EG 埃及
GD 格林纳达
GE 格鲁吉亚
GT 危地马拉

NI 尼加拉瓜
NZ 新西兰
OM 阿曼
PA  巴拿马
PE 秘鲁
PG 巴布亚新几内亚
PH 菲律宾
QA 卡塔尔
SA   沙特阿拉伯
SC 塞舌尔
SG 新加坡
ST 圣多美与普林西比
SV 萨尔瓦多
SY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TH 泰国

** TN 突尼斯
TT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UA 乌克兰
US 美利坚合众国
UZ 乌兹别克斯坦
VC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VN 越南
WS 萨摩亚
ZA 南非

* 欧洲专利可以延伸至该国

** 欧洲专利可以在该国生效

HN 洪都拉斯
ID 印度尼西亚
IL 以色列
IN 印度
IR    伊朗
JO 约旦(2017年6月9日)
JP 日本
KH 柬埔寨(2016年12月8日)
KM 科摩罗联盟
KN 圣基茨和尼维斯
KP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KR 大韩民国
KW 科威特(2016年9月9日)
LA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LC 圣卢西亚
LK 斯里兰卡
LY 利比亚

**MA 摩洛哥
**MD 摩尔多瓦共和国
* ME 黑山

MG 马达加斯加
MN 蒙古国
MX 墨西哥
MY 马来西亚
NG 尼日利亚

CN slide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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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尚未加入PCT的国家(40个)

阿富汗
安道尔
阿根廷
巴哈马
孟加拉国
不丹
玻利维亚
布隆迪
佛得角
刚果民主共和国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圭亚那

巴拉圭
索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苏丹
苏里南
东帝汶
汤加
图瓦卢
乌拉圭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也门

海地
伊拉克
牙买加
基里巴斯
黎巴嫩
马尔代夫
马绍尔群岛
毛里求斯
密克罗尼西亚
缅甸
瑙鲁
尼泊尔
巴基斯坦
帕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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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时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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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时间线

请求补充国际检索(可选)

(月)

PCT申请

120

30

国际检索报告(ISR) 和
ISA的书面意见(WO)

16 18

国际公布

国家/地区/
PCT申请/
(优先权日)

进入国家阶段

国际局将IPRP
(第I或II章)传送给

DO/EO

22 28

ISR后2个月：提交权利
要求书的修改(可选)

提交要求书以及第34条修改
和/或争辩(可选)

作出IPRP(第II章)

补充国际检索报告 (SI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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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不适用条约第22(1)条30个月期限的情况

以下各国的专利局已通知国际局，自2002年4月1日起施
行的第I章30个月期限对其不适用，直至其国内法与修改
后的条约第22(1)条兼容为止：

LU 卢森堡
TZ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若通过地区专利方式指定上述国家，适用期限为31个月

就上述国家而言，如果在19个月届满前未提交国际初步审
查要求，则必须在自优先权日起20或21个月之内进入国
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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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基础知识
 国际申请

 国际申请日

 申请人

 主管的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单位

CN slide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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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国际申请

■ 只提交一次申请，包括默认指定所有国家(要求所有可以获得
的保护类型)以及通常的优先权要求

■ 在各指定国具有常规国家申请的同等效力(包括确立优先权日)：
国际申请日是在各指定国的申请日期

■ 以一种语言提交

■ 向一个指定局提交

■ 一套形式要求

■ 国家处理程序延迟至优先权日起30个月(例外情况请见
www.wipo.int/pct/en/texts/reservations/res_inco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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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确立国际申请日的最低条件(条约11(1))(1)

■申请必须至少包含：

作为国际申请的意思表示

一份请求书，可作出所有可能的指定(条约第4条
与细则3和4.9)

申请人姓名 (细则4.5)

一份说明书 (细则5)

一份权利要求书 (细则6)

CN slide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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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确立国际申请日的最低条件(条约11(1))(2)

■ 注意，如果

因居所或国籍原因，所有申请人均无权向受理局提交
申请(细则18和19)；或者

申请语言不是受理局所接受的语言(细则12.1)，

受理局将把申请传送给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做进一步处理
(细则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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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际申请日不需要的内容

■缴纳费用

■申请人签字

■发明名称

■摘要

■附图(遗漏附图的情况，见条约第14条(2) 和细则20.5)

■以检索或公布语言提交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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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申请人(条约第9条和细则18)

■申请人可以是任何自然人(例如发明人)或者法定实体(例
如公司、大学或其他组织)(自2012年9月1日之后同样适
用于美国)

■对不同的指定国，可以注明不同的申请人(细则4.5(d))

■申请人中必须至少有一人是PCT某一缔约国的国民或居
民 (细则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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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局

■ WIPO国际局，或

■地区局

详情请见PCT Applicant’s Guide, International Phase, General 
Information, Annexes B1 and B2

在哪里提交国际申请(细则19)

CN slides-21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受理局的选择

考虑因素：

■可接受的申请语言

■国际检索单位的选择

■优先权恢复的标准以及需缴纳的费用

■通过援引方式加入的可能性

■是否接受格式转换前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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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的国际检索单位(ISA)(细则35)

■主管的国际检索单位由受理局确定

■如果受理局确定的国际检索单位不止一个，申请人可
以选择：

 在选择时，申请人必须考虑国际检索单位所接受
的语言(一些情况下可能要求提供国际申请的译文
供国际检索之用(细则12.3))

■如果申请是向国际局受理局(RO/IB)提交的，则主管的
国际检索单位与申请向根据申请人国籍或居所所确定
的国家或地区局受理局提出时所对应的国际检索单位
相同

■在请求书(第VII栏)中注明所选择的国际检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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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PCT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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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的组成项目

■请求书(条约第3条(2))

■说明书(条约第3条(2))

■一项或几项权利要求(条约第3条(2))

■摘要(可以后期提交而不影响国际申请日)(条约第3条(2)和
第3条(3))

■附图(若适用)—在某些条件下，后期提交可能导致国际申请
日延后(条约第3条(2)和第14条(2))

■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若适用)(细则5.2(a))

■对提交保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材料的说明(一些指定局(例
如日本)要求在国际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或国际申请中包含
上述说明)(细则13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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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可能附有的项目

■为国际检索或国际公布目的的国际申请译文—可后期提交而
不影响国际申请日(细则12.3和12.4)

■单独的委托书或总委托书的副本—可后期提交而不影响国际
申请日(细则90.4和90.5)

■优先权文件—可在国际公布日之前提交(细则17.1)

■符合行政规程附件C中规定标准的电子形式序列表—可后期直
接提交给国际检索单位而不影响国际申请日，但可能须缴纳
后提交费(细则13之三)

■不属于国际申请的关于生物材料保藏的单独说明，例如
PCT/RO/134表(细则13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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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书 (1)

■以电子方式提交PCT申请

 ePCT-Filing

 PCT-SAFE全电子方式

受理局接受的其他电子申请方式

18



CN slides-27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请求书 (2)

■请求书印刷件(表格PCT/RO/101) 

可从网上获取: http://www.wipo.int/pct/en/forms

■计算机生成的请求书(细则3.1和3.4，规程102(h))

为适应内部计算机系统

排版和内容必须与印刷件相对应(允许细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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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制度的概念和运作(细则4.9)

自动全部指定所有PCT缔约国

全部指定的例外：对德国、日本和韩国可以排除指定

 但条件是国际申请含有对该国在先申请的优先权要求

其他情况下，可以撤回指定

保护类型(例如发明或实用新型、国家或地区专利)的选择可
以延迟至进入国家阶段

“母案”信息(继续申请、增补专利)可以写入PCT请求书中
供检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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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在先检索结果(细则4.12)

■申请人可以请求国际检索单位在进行国际检索时考虑在先
检索的结果

如何做？填写请求书中相应栏目

在国际检索单位考虑了该在先检索结果的情况下，有可能
减免检索费

进一步信息参见有关国际单位与国际局之间的协议：
http://www.wipo.int/pct/en/access/isa_ipea_agreement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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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在先检索和/
或分类结果(细则12之二、23之二和41)
■ 即使申请人没有根据细则4.12请求国际检索单位考虑在先检索

的结果，受理局仍会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针对优先权申请的检
索/分类结果而无需申请人的明确许可

■ 例外：

申请人在提出PCT申请时可以请求下列受理局不向国际检索
单位传送在先检索结果：DE, FI, SE

下列受理局提出了保留，只有在申请人明确许可的情况下
才会将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AU, CZ, 
FI, HU, IL, JP, NO, SE, SG, US

如果在先申请是PCT申请而国际检索是一个不同的国际检索
单位作出的，则受理局只在申请人明确许可的情况下才会
将在先检索和分类结果传送给国际检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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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书的签字 (1) 
(细则4.15、26.2之二(a))

■原则上，请求书必须由被指明为“申请人”或“申请
人和发明人”的所有人(法律实体或自然人)签字

但是：如果只有其中一名申请人签字，缺少其他申请
人签字将不被认为是缺陷

提示：任何撤回通知都必须由所有申请人(包括申请人/
发明人)或其代表签字

注意：指定局有权要求任何未在请求书上签字的对该
指定局的申请人签字以确认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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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书的签字 (2) 
(细则4.15、26.2之二(a))
对未被指明为申请人的人签字 (为…签名/代表…签名

/…授权签字人) 的处理遵循受理局适用的国家法：

法律实体的官员或雇员(不必是专利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若申请人为丧失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或法律代表（若申请人为破产的公司）

被指明为“仅是发明人”的人无需签署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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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书的签字 (3) 
(细则4.15、26.2之二(a))

■如果请求书不是由申请人而是由代理人签署的，则必须另
外提交由所有申请人签名的委托书(单项委托书原件或总委
托书副本)

但是：如果提交的委托书仅由一名申请人签署，委托书缺
少其他申请人的签字将不被认为是缺陷

注意：受理局可以免除必须提交单独委托书或总委托书副
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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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的形式要求(细则11) (1)

■所有纸张应为A4尺寸(细则11.5)

■行距：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摘要文字页面使用1.5倍行距
(细则11.9(c))

■文字和附图页面的最小和最大页边距(细则11.6)

■申请人或代理人的档案号 (细则11.6(f)和规程109)

 最多25个字符
 写在页面的左上角
 位于页面顶端1.5 cm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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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的形式要求(细则11) (2)

页面编号 (细则11.7、规程207和311)

 位于页面顶部或者底部居中位置，不应写在空白边缘处

 4组编号：请求书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摘要
附图(若有)
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若有)

附图的特殊要求 (细则11.13)

建议：附图中无文字内容(避免国家阶段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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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各部分标题 (细则5和规程204)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发明内容/发明概述

■附图的简要说明

■本发明最佳实施方式/实施例说明

■工业实用性

■序列表

■序列表自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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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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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细则4.17作出的声明

■目的：在国际阶段预计某些国家阶段要求的可能性(细
则51之二.2)

■可以选择包含在请求书中或者后期提交

■声明针对以下事项(细则4.17)：

发明人身份

申请人有权提交申请并被授予专利权

申请人有权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关于发明权的声明(仅用于指定美国)

不影响新颖性的公开或丧失新颖性例外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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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要求

■声明必须使用规程211至215中规定的标准措辞

■已提交声明的，指定局/选定局一般不得再要求提供针
对该事项的文件或证据

除非该局有理由怀疑该声明的真实性；

但是可以要求提供不影响新颖性的公开或丧失新颖
性例外方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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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明权的声明(细则4.17(iv))
(仅用于指定美国)

■ 自2012年9月16日起使用新的标准表述(参见规程214)

■ 需在同一声明中列明所有发明人

■ 声明必须由所有发明人签署姓名和日期

■ 签名可以在同一份完整声明的不同副本上作出

■ 签名不必是原件(可以是传真件)

■ 若国际申请是向接受印章作为签字的受理局提交的，
DO/US接受印章作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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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的补充/改正
(细则26之三)
■申请人可以对根据细则4.17作出的任一项声明进行改正

或者补充

■期限：在优先权日起16个月届满之前(或者更晚，只要国
际局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收到声明)

■受理局或国际局可以通知申请人对任何未按要求措辞的
声明或者未按要求签名的发明权声明(细则4.17(iv))进行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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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的公布

■在规定期限内收到的声明将在所公布国际申请的首页
提及

■声明正文将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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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4.17所述声明：其他问题

不应当在国际阶段采用国家表格作出有关声明(例如
发明权声明兼委托书)，因为其未使用标准措辞

如果声明是在国际申请日之后提交的，将不再要求
缴纳超页费用

若有缺陷的声明未在国际阶段得到改正：

不影响国际局对该声明的处理

指定局/选定局可予以接受

没有关于撤回声明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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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细则90)

■谁能作为代理人？

 有权在受理局执行业务的任何人(律师、专利代理人等)
均可担任代理人，并自动拥有在国际局、国际检索单位
以及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执行业务的权利(条约第49条)；

 有权在作为国际检索/初步审查单位的国家局执行业
务的人，可被委托专门在该国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
步审查单位办理事务(细则90.1(b)和(c))；

 代理人可以委托转代理人(细则90.1(d))

■何为共同代理人?

 被所有申请人委托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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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代表(细则90)

■谁能担任共同代表？

 如果申请人中有一人有权提出国际申请(即为PCT某一
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可以被所有其他申请人委托为
共同代表，或者

 如果不存在共同代理人或共同代表，则请求书中名列
第一位的有权向接受国际申请的受理局提出国际申请
的申请人自动被“默认”为共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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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和共同代表(细则90)

■共同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的行为或者处分，对所有申请人
产生效力，但以下情况除外：

 默认共同代表所做的撤回(细则90.3(c)和90之二.5)；
以及

 尚未提交经所有申请人签字的委托书的代理人或共同
代表所做的撤回(细则90之二.5)

29



CN slides-48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委托代理人和共同代表
(细则90.4至90.6)
■可以通过以下任何方式委托代理人和共同代表：

 通过签署请求书或，根据第II章的规定，签署要
求书

 就某一特定国际申请签署单独委托书

 就以该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的所有国际申请签署总
委托书

■总委托书应提交给受理局或者在适用情况下提交给国际
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关于撤销委托和辞去委托的规定，见细则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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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委托书的豁免
(细则90.4(d)和90.5(c))

■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和国际
局可以免除提交单独委托书或者总委托书副本

■即时在通常情况下得到豁免，在特定情形下仍然必
须提交委托书(细则90.4(e)和90.5(d))

■关于作出上述豁免的各局列表，参见
http://www.wipo.int/pct/en/texts/waiv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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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代理人

如被所有申请人委托，代理人X即为共同代理人

申请人B申请人A 申请人C

代理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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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委托的共同代表(细则90.2(a))

申请人A

申请人C

 申请人B和C委托申请人 A 作为他们的共同代表

 只有当A是PCT某一缔约国的国民或居民时，才
可被如此委托

申请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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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委托的共同代表的代理人

申请人A

申请人B

申请人C

 申请人A(例如公司申请人)被其他申请人(例如申请人/发明人)
委托为他们的共同代表，其委托了代理人X

 代理人X可以代表被委托的共同代表，代所有申请人签署包
括任何撤回通知在内的所有文件 (细则 90.3(c))，但在签署
撤回通知的情况下必须提交有关委托书（不可豁免）

代理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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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共同代表 (细则90.2(b))

申请人B申请人A 申请人C

代理人X

 没有共同代理人，申请人也未委托共同代表。因而申请人A被“默
认”为共同代表(即请求书中名列第一位的有权向接受国际申请的
受理局提出国际申请的申请人)

 代理人X仅受申请人A委托，可以代所有申请人签署除撤回通知以
外的所有文件(细则90.3(c)和90之二.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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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要求
 PCT要求

 优先权文件

 改正/增加优先权要求

 恢复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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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 (巴黎公约第4条) (1) 

■ 申请人在一个成员国提交的任何专利申请 ，可以使该申
请人(或其权利继承人)在12个月内在所有其他成员国申请
专利时享有一定的权利

■ 为现有技术的目的，后一申请将被当作是在首次申请的申
请日提交的

■ 优先权仅可基于对相关主题的首次申请 (例外见《巴黎公
约》第4条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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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 (巴黎公约第4条) (2) 

■ 可要求多项或部分优先权

■ 后一申请必须与要求优先权的首次申请针对同一主题

■ 首次申请的撤回、放弃或驳回不损害其作为优先权基础的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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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日 (条约2(xi))

■为计算期限的目的，优先权日是指：

 国际申请中包含一项优先权要求的，指作为优先权基
础的申请的提出日期

 国际申请中包含几项优先权要求的，指作为优先权基
础的 早申请的提出日期

 国际申请中不包含优先权要求的，指该申请的国际申
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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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优先权 (PCT条约8, 细则4.10)

■国际申请可以包含一项声明，要求一件或数件在先申请
的优先权

 在先申请在《巴黎公约》的任何缔约国提出或者是
为该条约的任何缔约国提出的地区或国际申请，和
/或

 在先申请在非《巴黎公约》缔约国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任何成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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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要求的内容(细则4.10) (1)
■ 在先国家申请：

 申请日

 申请号

 受理在先申请的《巴黎公约》缔约国或WTO成员

■ 在先地区申请：

 申请日

 申请号

 有权授予地区专利的组织名称(实际中为相关地区局)

 若地区专利条约的缔约国中至少有一个既不是《巴黎公约》
缔约国，也不是WTO成员，则优先权要求应至少指明一个
为其提出该在先申请的该公约缔约国或者该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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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要求的内容(细则4.10) (2)

■在先国际申请：

 国际申请日

 国际申请号

 在先国际申请的受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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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优先权文件(细则17.1)

■如果要求享有一项在先申请的优先权，申请人必须提供
该在先申请相对应的优先权文件(即该在先申请的认证副
本)

 直接向国际局或者受理局提交上述文件(细则17.1(a))

 如果在先申请即是向该受理局提交的，申请人可以
请求受理局制作该优先权文件并将其传送给国际局
(细则17.1(b))，或者

 请求国际局从数字图书馆中获取优先权文件(细则
17.1(b之二))(适用于参加优先权文件数字存取服务
(DAS)的专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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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文件数字存取服务(DAS)

■法律基础：

 PCT细则17.1(b之二)

 行政规程715和716

■ 申请人可以请求国际局从某些数字文件库中提取优先权
文件

■ 参加局： AR, AT, AU, BR, CA, CL, CN, CO, DK, EA, 
EE, EP, ES, EUIPO, FI, FR, GB, GE, IB, IL, IN, IT, JP, 
KR, MA, MX, NL, NO, NZ, SE, US

■ 关于DAS的更详细信息，参见：www.wipo.int/da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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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DAS提取优先权文件

■可以请求国际局通过DAS提取在先申请文件的电子副本

■ 目前该服务适用于以下优先权文件：AR, AT, AU, BR, 
CL, CN, CO, DK, EA, EE, EP, ES, FI, FR, GB, GE, IL, 
IN, IT, JP, KR, MA, MX, NL, NO, NZ, SE, US受理的在
先国家或地区申请；AT, AU, BR, CL, CN, CO, DK, 
EA, EP, ES, FI, FR, GE, IB, IL, IN, IT, MA, MX, NL, 
NO, SE受理的在先国际申请

■ 将优先权文件存入系统的局称为缴存局，即在先申请的
受理局或首次受理局(OFF)

■ 提取该优先权文件的局称为提取局，即在后申请的受理
局或二次受理局(O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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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AS的主要步骤

■ 请求OFF将在先申请文件存入DAS

■ OFF(在某些情况下由国际局代替)向申请人提供一个查
询码

■ 提交PCT申请，并且通过在请求书中选中相应复选框并
填写查询码来请求国际局通过DAS提取优先权文件
（在申请提交后，也可以通过ePCT向国际局提出通过
DAS提取优先权文件的请求）

■ 国际局通过DAS提取优先权文件，并且向申请人发送
PCT/IB/304表以确认提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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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DAS提取优先权文件的请求

在优先权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对应的优先权要求，并且填入查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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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优先权文件的时限(细则17.1)

■ 申请人向受理局直接提交

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内

■ 申请人向国际局直接提交

国际公布之前

■ 请求受理局制作优先权文件并将其传送给国际局

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内

■ 通过DAS提交给国际局

必须使该优先权文件可以由国际局通过DAS获得，并
且请求国际局提取该优先权文件必须在国际公布之前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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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增加优先权要求

■ 可能存在的问题？

 遗漏优先权要求

 遗漏优先权日

 遗漏在先申请号或申请国

 在先申请的申请日早于国际申请日12个月以上

 在先申请所在国不是《巴黎公约》缔约国或WTO成员

■ 适用条款：

 条约第8条

 细则4.10、细则26之二、细则48.2(a)(vii)和细则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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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优先权日的优先权要求的改正/增加
(细则26之二)(1)

■相关情况：

 增加一项优先权要求，其申请日早于申请所含的任何优
先权要求

 改正 早优先权要求的申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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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优先权日的优先权要求的改正/增加
(细则26之二)(2)

■适用期限：

 若修改导致优先权日提前，自新优先权日起16个月

 若修改导致优先权日推后，自原优先权日起16个月

 自国际申请日起4个月，若该期限更晚届满

 在受理局或国际局宣布优先权要求无效之前、且在上
述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内收到的任何改正，都视为及时
收到 (细则26之二.2(b))

注意：该条不适用于增加优先权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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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优先权日的优先权要求的修改/增加

(细则26之二) (1)

■相关情况：

不影响优先权日的修改

增加一项优先权要求，但其申请日晚于申请中现有的
早优先权日

修改 早优先权要求之外的其他优先权要求的申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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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优先权日的优先权要求的修改/增加

(细则26之二) (2)

■适用期限：

细则26之二.1(a):

 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内

 自国际申请日起4个月，若该期限更晚届满

 在受理局或国际局宣布优先权要求无效之前、且在
上述期限届满后一个月内收到的任何改正，视为及
时收到 (细则26之二.2(b))

注意：该条不适用于增加优先权要求的情况

细则91：自优先权日起26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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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增加优先权要求(细则26之二)
写明的优先权日
27.01.2009

PCT 申请日
28.07.20091.

自优先权日起16 个月

自改正后的优先权日起16 个月

28.11.2009

4个月

27.05.2010

26.01.201026.09.2008

适用期限

2.

自优先权日起16 个月

自改正后的优先权日起16 个月

写明的优先权日
23.08.2008

PCT 申请日
24.10.2009 24.02.2010

4个月

23.12.2009

25.06.201025.02.2009

适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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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增加优先权要求(细则26之二)
—续— PCT 申请日

25.09.2009

增加优先权要求

3.

自优先权日起16 个月

自修改后的优先权日起16 个月

25.01.2010

4 个月

24.02.201024.10.2008

适用期限

4.

自优先权日起16 个月

自修改后的优先权日起16 个月

写明的优先权日
23.05.2008

PCT 申请
23.10.2009 23.02.2010

4个月

25.03.201023.11.2008

适用期限

25.01.2011

23.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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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或国际局发出改正通知 (1)

■表格：

 受理局：表格PCT/RO/110

 国际局：表格PCT/IB/316

■改正通知(细则26之二.2(a))在以下情形下发出：

 优先权要求不符合细则4.10的要求

 优先权要求的某项内容与优先权文件中的对应项目
不一致

 国际申请日在优先权期限外但是在优先权期限届满
日起2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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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或国际局发出改正通知(2)

■如果国际申请日在优先权期限外但是在优先权期
限届满日起2个月内，受理局还将提醒申请人可
以请求恢复优先权(细则26之二.3)

■如果申请人在上述通知后未改正优先权要求，则
该优先权要求将在PCT程序中被视为无效 (细则
26之二.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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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或国际局发出改正通知 (3)

■但是，优先权要求不会仅仅因为下述原因而被视为无效
(细则26之二.2(c))：

没有写明在先申请号；或

优先权要求中的某项内容与优先权文件中的对应内容
不符；或

国际申请日在优先权期限外但是在优先权期限届满日
起2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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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或国际局发出改正通知(4)

■优先权要求在PCT程序中被视为无效，并不妨碍任何指
定局在国家法律允许或要求的情况下在国家阶段承认该
优先权要求

■提醒第三方：在不同指定国可能具有不同的优先权日(细
则26之二.2(d)和48.2(a)(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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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先权要求的公布(1)

■有关视为无效的优先权要求、或仅因为以下原因而未被视为
无效的优先权要求的信息：

遗漏在先申请号

与优先权文件所示内容不符

国际申请日在优先权期限外但在优先权期限届满日起2个
月内

将由国际局免费公布，并在适用情况下同时公布申请人提交
的与该优先权要求有关的信息(细则 26之二.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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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先权要求的公布(2)

■在适用期限届满之后提出改正或增加优先权要求，申请
人可以请求国际局公布该优先权的有关信息(细则26之
二.2(e)) ：

 在优先权日起30个月内提出请求；并且

 须缴纳一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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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优先权 - 主管单位

■主管单位

 在国际阶段，受理局
(细则26之二.3)

 在国家阶段，指定局
(细则49之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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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优先权 - 适用标准

■适用细则：26之二.3(a)和49之三.2(a)

■恢复优先权的两项可能适用标准：

 尽管根据形势需要已采取适当注意，但仍未能
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申请

 未能在优先权期限内提交国际申请是非故意的

■所有专利局至少必需适用上述一项标准，也可以两

项都适用；指定局还可根据其国家法适用更宽松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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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恢复优先权(细则26之二.3)
■条件：

 必须向受理局提交恢复请求

 期限：自优先权期限届满日起的2个月期限内

 提交未能遵守优先权期限的原因的说明

 好同时提交支持该说明的声明或其他证据

 在适用情况下，缴纳要求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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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恢复优先权-向国际局传送文件

■原则：受理局应当将申请人提交的与优先权恢复请
求有关的所有文件传送给国际局

■例外：根据申请人写明理由的请求，如果有关信息
满足下列条件，则受理局不应当传送该信息

该信息明显不是为使公众了解国际申请的目的

公开该信息会明显损害任何人的个人或经济利益，
并且

没有更重要的公共利益需要获取该信息

在此情况下，申请人可能被要求提交替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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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驳回恢复请求的效力
(细则26之二.3)

如果优先权要求的日期在国际申请日前14个月以内

 即使受理局未恢复优先权，也不会被宣布为无效 (细
则26之二.2(c)(iii)) 

 将用作国际阶段计算期限的基础

此类优先权要求在国家阶段的有效性得不到保证

CN slides-85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优先权恢复在国家阶段的效力
(细则49之三.1)
■ 由受理局作出的优先权恢复在国家阶段的效力：

 受理局基于“适当注意”标准作出的优先权恢复在所有指
定局都有效

 受理局基于“非故意”标准作出的优先权恢复在适用该标
准(或更宽松标准)的指定局有效

 受理局作出的恢复对指定局不具有确定约束力：指定局可
进行有限的复查

 受理局拒绝恢复优先权的决定对指定局不具约束力

■ 与国家法不相容的声明(保留)，参见WIPO网站：
www.wipo.int/pct/en/texts/reservations/res_inco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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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所作的保留
以下各局已通知国际局，细则26之二.3(a) 至(i)、细则49之
三.1(a)至(d) 和/或细则 49之三.2(a)至(g)与其国家/地区法律不
相容：

作为受理局提出保留(细则26之二.3(j))：
BR, CO, CU, CZ, DE, DZ, GR, ID, IN, IT*, KR, PH

对受理局决定在指定局效力的保留(细则49之三.1(g))：
BR, CA**, CN, CO, CU, CZ, DE, DZ, ID, IN, KR, LT, 
MX, PH

作为指定局提出保留(细则49之三.2(h))：
BR, CA, CN, CO, CU, CZ, DE, DZ, ID, IN, KR, MX, 
PH
*  适用于2020年7月1日及之后提交的国际申请。

** 适用于2019年10月30日及之后提交的国际申请。

参见：www.wipo.int/pct/en/texts/reservations/res_inco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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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提交申请有关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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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正而不影响国际申请日的缺陷 (1)

■ 由于申请人国籍和居所的原因，该局无权受理(细则
19.4(a)(i))

■ 国际申请的语言不为受理局接受(细则19.4(a)(ii)) 

■ 申请人国籍和/或居所的填写错误(行政规程第329条)

■ 请求书、摘要、或附图文字部分使用不被接受的语言(细则
26.3之三)

■ 优先权要求不完整、有误或遗漏(细则26之二)

■ 改正/增加细则4.11所述的说明（细则26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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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改正而不影响国际申请日的缺陷 (2)

■ 未缴纳或未全额缴纳费用(细则16之二)

■ 请求书上没有签字(细则4.15)

■ 细则4.17的声明不完整、有误或遗漏(细则26之三)

■ 格式缺陷(细则11和26)

■ 遗漏发明标题

■ 遗漏摘要

■ 明显错误(细则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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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国际申请日延后的缺陷
(细则20.5和20.5之二)

■遗漏以下文件的页面或者提交正确的页面

 说明书

 权利要求书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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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加入国际申请的项目和部分 (1)

■目标：允许将遗漏的或者（在错误提交的情况下）正确的
但包含在优先权申请中的项目或部分加入国际申请而不影
响国际申请日

项目= 整个说明书或整个权利要求书

部分= 说明书的一部分，权利要求书的一部分，或者附
图的部分或全部页面

■错误提交的项目或部分不能从申请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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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部分或错误提交项目或部分时的选项

援引加入

遗漏部分 错误提交的项
目或部分

主要细则 20.5(d)、20.5之二(d)、20.6

国际申请日 不变

适用性 部分受理局和指定局不适用

错误提交页如

何处理
不适用 保留在申请中

（作为申请的一
部分公布——移

至相应项目的末
尾，例如说明书

的末尾）

补充/更正

遗漏部分 错误提交的项目
或部分

20.5(b)和(c) 20.5之二(b)和(c)

改变

所有受理局和指定局

不适用 从申请中移除

（且不会在

PATENTSCOPE
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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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加入国际申请的项目和部分 (2)

■条件：

必须已在原始申请日要求优先权(细则4.18)

优先权申请含有该项目或部分(细则20.6(b))

请求书中包含援引加入说明(细则4.18) 

及时确认援引加入(细则20.6和20.7)

■主管单位：受理局

CN slides-94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确认援引加入(细则20.6和20.7) (1)

■期限：自申请日起或者自补正通知书起两个月(细
则20.7) 

■须提交的文件(细则20.6)：

申请人作出的确认援引加入的通知

遗漏的页面或者正确的页面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除非已提交优先权文件

若在先申请不是国际申请的语言，须附具译文

在涉及部分的情况下，指明该部分包含在优先
权文件(及其译文)中的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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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援引加入(细则20.6和20.7) (2)

■ 如果援引加入的要求未全部满足

(例如遗漏项目或部分未完全包含于在先申请中)：

 国际申请将被给予一个较晚的申请日(遗漏的或者
正确的项目或部分的收到日)，

 申请人可以请求将遗漏部分或者正确的项目或部
分不予考虑(细则20.5(e)和20.5之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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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根据条约11(1)通知改正缺陷
(细则20.3)

若说明书或权利要求书整个遗漏，受理局将要求申请人：

 根据条约11(2)提交改正，则国际申请的申请日延后，
或者

 根据细则20.6(a)确认有关项目依细则4.18援引加入，
则国际申请日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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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加入在国家阶段的效力
(细则82之三.1(b))

■指定局可以在有限程度上复审允许援引加入的决定

■一些受理局和指定局所作的与国家法不相容的声明(保留)。
参见WIPO网站：
www.wipo.int/pct/en/texts/reservations/res_inco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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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法不相容的声明（1）

以下各局已通知国际局，细则20.3(a)(ii)和(b)(ii)、
20.5(a)(ii)和(d)， 20.5之二(a)(ii)和(d)，及20.6与其国家/
地区法不相容：

作为受理局提出保留(细则20.8(a))：

古巴(CU)、捷克(CZ)、德国(DE)、印度尼西亚(ID)、
韩国(KR)、墨西哥(MX)

作为指定局提出保留(细则20.8(b))：

中国(CN)、古巴(CU)、捷克(CZ)、德国(DE)、印度
尼西亚(ID)、韩国(KR)、墨西哥(MX)、土耳其(TR)

55



CN slides-99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与国家法不相容的声明（2）

作为受理局提出保留(细则20.8(a之二))：

智利(CL)、古巴(CU)、捷克(CZ)、德国(DE)、欧洲专
利组织（EP）、西班牙（ES）、法国（FR）、印度
尼西亚(ID)、韩国(KR)、墨西哥(MX)

作为指定局提出保留(细则20.8(b之二))：

智利(CL)、中国(CN)、古巴(CU)、捷克(CZ)、德国
(DE)、欧洲专利组织（EP）、西班牙（ES）、印度
尼西亚(ID)、韩国(KR)、墨西哥(MX)、土耳其(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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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明显错误(细则91) (1)

■明显错误只有在得到以下单位批准后可得更正：

若错误出现在请求书中，由受理局批准，

若错误出现在国际申请文件或其补正文件中，由国际
检索单位批准，

若错误出现在国际申请文件或其补正文件中，或者在
条约19或34条修改中，且申请处于国际初步审查程序
中， 由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批准，

若错误出现在上述文件之外的其他文件中，由接收该
文件的主管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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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明显错误(细则91) (2)

■期限：自优先权日起26个月内(细则91.2)

■根据细则91，对不应被更改的错误予以澄清：

遗漏多页内容和部分

摘要中的错误

第19条修改中的错误

优先权要求中导致优先权日期变更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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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明显错误 (3)

■当“指定局发现若其自身作为主管单位不会许可一项更正”
时，可以忽略该更正。但必须给予申请人陈述意见的机会。
(细则91.3(f))

■经许可的更正请求：

在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后，如果国际局收到该许可，
将公布体现所有更正、任何替换页及更正请求的声明，
并重新公布扉页(细则48.2(i))

57



CN slides-103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更正明显错误的公布 (细则48.2)

被拒绝的更正请求：

申请人在自拒绝之日起2个月内提出请求，同时
缴纳一定费用后，国际局可以将被拒绝的更正请
求连同拒绝原因以及申请人可能提交的简短说明
予以公布(细则91.3(d))；如果国际局在公布的技
术准备完成之后收到该请求，将即时公布并重新
公布首页(细则4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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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流程 (细则26.4)

改正请求书：

 可以在信件中说明

改正国际申请中除请求书以外的任何部分：

 必须提交替换页，同时附以信件说明替换页与
被替换页之间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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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替换页？
(细则26.4、细则46.5(a)和细则66.8(a))

■在国际阶段提交的页，由于其含有以下内容而有别于 初
(或先前)提交的页：

形式缺陷的改正(细则26)

明显错误的更正(细则91)

权利要求修改(条约第19条)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的修改(条约第34条 )

请求书中关于申请人、发明人、代理人的事项变更(细则
92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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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及如何提交替换页？

■在以下情况下必须提交替换页

 改正/更正/修改涉及国际申请文件除请求书之外
的任何部分时，所有情况都必须提交

 改正/更正/修改涉及请求书时，当难以用信件方
式清楚说明或者在移至请求书时会损害请求书相
关页的清晰度和直接再现性时，须提交替换页

■必须同时提交一份附随信件，说明替换页与被替换
页之间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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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正程序

在指定/选定局阶段的复查以及改正机会

(条约第24条(2)、第25条、第26条、第39条(3)和第48条, 

细则82之二 和82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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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细则92之二登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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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92之二：涉及事项

■姓名和名称变更

■地址变更

■国籍变更

■增加/删除发明人

■变更申请人(转让、增加、删除)

■变更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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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根据细则92之二登记变更

■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

■可以向国际局或受理局提交

■一般来说，国际阶段不要求提供证据(但指定局在国家
阶段可能会要求提供证据，例如转让书)

■国际局将通知申请人请求的变更已予以登记(表格
PCT/IB/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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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细则92之二登记申请人变更

■ 如果提出该请求的人不是请求书中记载的申请人(“新申
请人”)并且没有“原”申请人的书面同意，必须提交
转让书或者其他能支持该申请人变更的文件

■ 如果该请求由新申请人的代理人提出的，必须同时提
交由新申请人签字的委托书

62



CN slides-112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细则92之二规定的期限 (1)

■该请求必须在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期限届满之前由国际
局收到

因此，建议直接向国际局提交（尽管也可以向受理
局提交）

■如果国际局在上述期限后收到请求，将不予登记变更；
申请人将只能在各指定局或选定局重新提出请求

CN slides-113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细则92之二规定的期限 (2)

■如果申请人希望某变更在国际公布中得到反映，必须
使变更请求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通常是实
际公布日的15日之前)由国际局收到

■如果变更请求未及时由国际局收到从而不能反映在国
际公布中，国际局将通知所有指定局或选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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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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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 (1)

■指定有权对其所受理的国际申请进行检索的国际检索单
位(条约第16(2)条)

■指定有权对其所受理的国际申请进行审查的国际初步审
查单位(条约第32(2)条)

■规定其所受理的国际申请必须使用的语言(细则12.1(a)
和(c))

■确定传送费的数额(细则14.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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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 (2)

■根据申请人的国籍/居所(细则19.1和19.2)和申请语言
(细则12.1(a))检查其是否是适格的受理局，并且在适用
时将申请转送给国际局受理局(细则19.4)

■授予或拒绝授予国际申请日(条约第11条(1)和细则20)

■对通过援引方式加入遗漏项目或部分的请求作出决定
细则20.5至20.7)

■检查申请中所提及的任何附图是否已包含在申请中(条
约第14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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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 (3)

■检查是否要求国际申请的译文(细则12.3和12.4)

■检查形式缺陷(条约第14条(1))

■收取付给受理局、国际局和国际检索单位的费用 (细则14、
15 和16)

■检查费用是否按时缴纳(细则16之二)

■检查优先权要求(细则4.10和细则26之二)

■对恢复优先权请求作出决定(细则26之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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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 (4)

■检查国家安全许可（当国家法要求时）；如果受理局为
地区局或国际局受理局，获得许可属申请人的责任

■向国际局传送登记本，向国际检索单位传送检索本，以
及任何要求的译文(条约第12条及细则 22.1和23.1)

■传送和接收来自申请人和国际主管单位的信函

■制作其受理的PCT申请的认证副本(细则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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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作为受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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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作为受理局(RO/IB) (1)

■国际局可作为PCT所有缔约国的国民和居民的受理局(细
则19.1(a)(iii))

■遵守有关国家安全规定由申请人自己负责

■ RO/IB接受以任何语言提交的国际申请

■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确定：如同国
际申请是在有权受理的国家或地区局提出时一样(细则
35.3(a)和59.1(b))。国际检索单位的选择必须在请求书中
说明(细则4.1(b)(iv)和4.14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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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作为受理局(RO/IB) (2)

■任何人如果有权在申请人的居住国或者国籍国的国家局执
业，则也有权在RO/IB执业(细则83.1之二)

■对于请求书第4栏中填写的代理人或共同代表人，RO/IB
豁免了必须提交委托书的要求，但某些情况下除外(见
www.wipo.int/pct/en/texts/pdf/p_a_waivers.pdf)

■对于享受国际申请费减免的申请人，免缴传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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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RO/IB转送国际申请 (细则19.4) (1)

■以下情况下国际申请将被转送给RO/IB受理：

 由于申请人国籍和居所的原因，所提交的国家局不适格

 申请语言不是所提交的国家局的受理语言

 受理局基于根据细则20.8(a之二)提交的不兼容通知而
不允许援引加入正确的项目或部分（细则20.5之二）

 如果该国家局和RO/IB同意并且征得申请人同意，任何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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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RO/IB转送国际申请 (细则19.4) (2)

■转送的条件

 满足有关的国家安全要求

 缴纳数额与传送费相等的费用(并不是所有局都收取该
费用)

■国际申请日的确定：以“非主管”局收到申请的日期作为
国际申请日，条件是

 满足获得国际申请日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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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RO/IB转送国际申请 (细则19.4) (3)

■转送RO/IB受理的后续处理：

所有PCT申请费将以瑞士法郎、欧元或美元向国际局缴
纳

一个月缴费期限自RO/IB实际收到申请之日起算

任何向非主管局缴纳的费用，除与传送费等额的费用(如
收取)外，都将予以退还

对于先前被委托的代理人是否有权在RO/IB代表申请人的
问题，应当重新进行检查(细则83.1之二)

RO/IB将对申请人选择的国际检索单位是否正确进行检查
(细则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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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RO/IB提交国际申请的方式

■向RO/IB提交国际申请的方式

推荐首选使用ePCT

也可以使用PCT-SAFE

紧急情况下或者ePCT不可用时，也可使用“PCT应急
上传服务”

对于使用电子方式提交申请存在技术困难的申请人，仍
然可以使用传真

但是，发送传真过程中的技术故障或者其他问题都将
由申请人承担风险(细则92.4(c)) （参见《PCT申请人指南》
国际阶段附件B2(IB)）

■注意时差：如果文件须在一定期限内提交，应注意期限截
止时间为日内瓦时间(细则8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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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RO/IB申请提交优先权文件 (1)

■如果一件RO/IB申请要求了一件在先非RO/IB申请的优先权：

 不能请求RO/IB提供该在先申请的认证副本(“优先权文
件”)，因为该在先申请不是向RO/IB提交的

 如果已选中请求书第VI栏中的相关复选框，RO/IB将依
职权删去该选中标记

 申请人必须从有关国家或地区局或受理局获取优先权文
件，并在16个月的期限内提交给国际局或者受理局；如
果国际局在国际公布日之前收到，视为按时提交(细则
17.1(a))

 如果受理在先申请的局参加了DAS，申请人可以请求
RO/IB通过DAS系统获取优先权文件(细则17.1(b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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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RO/IB申请提交优先权文件 (2)

■如果后续RO/IB申请要求了一项在先RO/IB申请的优先权:

可选中请求书第VI栏中的相关复选框。在此情况下RO/IB
将负责制作相应的优先权文件并将其传送给国际局(细则
17.1(b)和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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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国际检索目的的译文
(细则12.3及20.1(c)和(d))

■如果向RO/IB提交的国际申请所使用的语言不是进行国际
检索的国际检索单位所接受的语言，则申请人必须：

 自RO/IB收到国际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

 向RO/IB提交

 该国际申请的译文，译文语言应当是进行国际检索的
国际检索单位所接受的语言并且是国际公布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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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提交要求的译文
(细则12.3(c)和(e))
■如果在RO/IB向申请人发出PCT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的通知

时，申请人还未提交所要求的译文，则RO/IB将通知申请人：

 自国际申请日起1个月内提交所要求的译文

 在所需译文未在上述期限内提交的情况下，

 自该通知之日起1个月内或者自国际申请日起2个月
内（以后到期的为准）提交所要求的译文，并且

 在适用的情况下，缴纳数额为国际申请费25%的后
提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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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交译文和/或缴纳后提交费
(细则12.3(d))

■在受理局发出了上述通知的情况下，如果申请人仍未在有
关期限内提交所需译文和/或(若适用)缴纳后提交费，则该
国际申请将被视为撤回且RO/IB将作相应宣布

■在RO/IB作出上述宣布之前，如果在自优先权日起15个月
期限届满之前RO/IB收到了所要求的译文和费用，则视为在
规定期限内收到，从而国际申请不会被视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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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和国际检索单位的书
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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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 (1)

■审查发明单一性(细则13和40)

■审查发明名称(细则 37)；审查摘要(细则38)

■对要求保护的发明进行检索(条约第15条(3), 细则33.3)

■决定是否批准更正明显错误请求，如果该错误：

 出现在国际申请中除请求书之外的任何部分(细则
91.1(b)(ii))，或者

 出现在任何提交给该单位的文件中(细则91.1(b)(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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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 (2)

■作出国际检索报告(ISR)(细则42和43)或者作出不作出
国际检索报告的宣布(条约第17条(2))

■作出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细则43之二)：关于要求
保护的发明的新颖性、创造性(非显而易见性)和工业实
用性的不具约束力的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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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共23个）

■ AT – 奥地利

■ AU – 澳大利亚

■ BR – 巴西

■ CA – 加拿大

■ CL – 智利

■ CN – 中国

■ EG – 埃及

■ ES – 西班牙

■ FI – 芬兰

■ IL – 以色列

■ IN – 印度

■ JP – 日本

注：受理局决定其所受理申请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

■ KR – 韩国

■ PH –菲律宾（2019年5月20日开始运作）

■ RU – 俄罗斯

■ SE – 瑞典

■ SG – 新加坡

■ UA – 乌克兰

■ US – 美国

■ EP – 欧洲专利局

■ XN – 北欧专利局(丹麦、冰岛、挪威)

■ XV – 维谢格拉德专利局(波兰、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 TR – 土耳其专利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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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中的现有技术
(条约第15条(2)和细则33)
现有技术：

 公众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通过书面公开的方式得到的

 一切事物

 其能有助于确定要求保护的发明是否新颖及是否具
有创造性

 条件是公众可以得到的事实发生在国际申请日之前

PCT最低限度文献(细则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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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报告(ISR)(细则42和43)

包含

 IPC(国际专利分类)分类号

 关于已检索技术领域的说明

 任何关于缺少单一性的说明

 相关现有技术文件的列表

 任何关于无法就某些(但非全部)权利要求进行有意义
的检索的说明

制定国际检索报告和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的期限：

 自国际检索单位收到检索本起3个月(有优先权的话，
通常是在优先权日起大约16个月内)；或

 自优先权日起9个月，以后到期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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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的情况 (1)

■申请涉及国际检索单位不必检索并且决定不予检索的技术
主题(条约第17条(2)(a)(i)和细则39.1))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附图不符合规定的要求以致于不能
对任何权利要求进行有意义的检索(条约第17条(2)(a)(ii))

■申请包括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的公开，但：

未提交序列表，

提交的列表不符合行政规程附件C中规定的标准或不是
电子形式(细则13之三.1(d))，或者

迟交序列表但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序列表的后提交费
(细则13之三.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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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的情况 (2)

■结果

国际检索单位将宣布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该宣布将作
为公布的国际申请的一部分予以公布(细则48.2(a)(v))

申请继续有效，但由于缺少国际检索报告，国际初步审
查单位将不必进行国际初步审查(细则66.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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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
(细则43之二) (1)
关于以下事项的不具约束力的初步意见：

 新颖性
 创造性(非显而易见性)
 工业实用性

对所有国际申请，都将与国际检索报告同时作出书面意见

书面意见与国际检索报告一同发送给申请人和国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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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
(细则43之二) (2)

书面意见在国际申请公布时以原文公开在
PATENTSCOPE网站上

申请人没有正式程序对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进行答复

可以向国际局提交非正式意见(informal comments)

 将与书面意见一起原因公开

 将与IPRP(第I章)一起传送给指定局

注意：IPRP(第I章)及其译文在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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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中的现有技术
(细则43之二.1(b)和64.1)

现有技术

与国际检索目的的现有技术相同；但是：

相关日期：优先权日之前公众可得到的一切事物

国际检索单位可以请求国际局提供优先权文件的副本
(细则66.7(a))；如果是因为申请人原因（未履行细则
17.1中规定的义务）导致国际检索单位在作出书面意
见时仍无法获得该副本，作出书面意见时将不考虑该
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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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章) (细则44之二)

如果申请人未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国际局根据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制作专利性国
际初步报告(第I章)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章)和及其译文

 将传送给指定局

 将在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时公开在
PATENTSCOPE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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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在第II章程序中
的用途(细则66.1之二)

如果申请人提出了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将自动作为国际初步审查单
位的首次书面意见(例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对某些
国际检索单位作出的书面意见不予接受)

 申请人就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提交的非正式意见将
不传送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仅第34条修改/答辩)

 在作出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情况下，提交给国际局的
任何非正式意见将不传送给指定局或选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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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国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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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PCT申请人对投入可观费用进入国家阶段后又发
现新现有技术的关切。在PCT国际阶段引入可选择的
补充检索有助于降低这一风险

■扩展国际阶段的检索范围，应对现有技术语言日益分
散的问题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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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

■对申请人来说是可选的服务

 目前提供该服务的国际检索单位有：

AT, EP, FI, RU, SE, SG, TR, UA, XN, XV

 预期未来将有更多国际单位提供补充国际检索

■申请人可请求任何提供该服务的国际单位进行补充
检索，但负责主国际检索的国际单位除外

■补充国际检索只能检索一项发明，不存在缴纳附加
费的可能

■各国际单位自己决定其补充检索的范围和费用

■受国际检索单位所规定的限制和条件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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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何时使用该服务 (1)

■主国际检索报告应是高质量的，为一般目的已足够

■因此，不是每一件国际申请都需使用此服务。仅在有些
情况下申请人相信国际阶段的此额外花费是值得的，可
籍此获得额外信息

■请求补充检索前，申请人应考虑：

 主国际检索报告

 特定申请的商业价值

 在特定技术领域使用非主国际检索单位擅长语言进
行公开的文献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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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何时使用该服务 (2)

■由某一特定国际单位进行检索的兴趣(补充国际检索单
位(SISA)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检索某一特定语言现有技术的兴趣

■对主国际检索单位根据条约第17(2)条不予检索的某一
特定技术主题进行检索的兴趣(例如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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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费用

■补充检索请求必须在自优先权日起22个月内向国际局
提交

■必须自提交请求起1个月内以瑞士法郎缴纳以下费用：

 补充检索费

 补充检索手续费（200瑞士法郎）

■主管单位自收到补充检索请求和国际检索报告时起开
始进行补充国际检索（至迟自优先权日起22个月届满
时开始，即使尚未收到主国际检索报告）

■补充国际检索报告在优先权日起28个月内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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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提交PCT申请

120 30

国际检索报告
和书面意见

16 18

国际公布

(可选) 
提出国际初步
审查要求

提交本国申请

进入国家阶段

22 28

(可选)
国际初步审查

报告

（可选）
提出补充国际
检索请求 补充检索报告

补充国际检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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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检索请求 (1)

■必须使用补充检索请求书(表格PCT/IB/375)提交请求，
在其中指明

 请求进行补充检索的国际单位

 请求进行补充检索的权利要求(某些情况下)

■请求书可能需要附有：

 以该单位可接受语言提交的国际申请译文

 任何电子格式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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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检索请求 (2)

■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专门代其在补充国际检索单位
办理业务

■如果未在一个月内缴纳费用，还需缴纳滞纳金；国际
局将通知申请人(表格PCT/IB/377)

■如果仍未缴纳费用，该请求将视为未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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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单一性

■只检索一项发明，不存在缴纳附加费的机会

■通常检索第一项要求保护的发明，但如果主国际检
索单位发现缺乏单一性，申请人可以请求针对其他
发明进行补充检索

 注意，补充国际检索单位可以不必检索未经主
国际检索单位检索的发明(细则45之二.5(d))

■补充国际检索单位不必接受主国际检索单位关于发
明单一性的意见

■存在类似于主国际检索中“异议”程序的复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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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范围

■补充检索针对原始提交的权利要求，通常是第一项要求保护
的发明进行(根据条约第19条和第34条的修改不予考虑)

■补充国际检索单位无须检索：

 未经主国际检索单位检索的权利要求

 根据条约第17条(2)通常不予检索的技术主题

 根据其与WIPO之间协议中规定的限制条件不予检索的技
术主题

■检索的现有技术范围由该国际单位决定

 该检索可以是一个新检索，即考虑全部PCT最低限度文
献以及该单位所收藏的其他文献

 该检索也可以是对主国际检索的补充，通常是针对该单
位所收藏文献的一部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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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提供的服务 (1)

■SISA/AT：三种可选检索

 只检索德文文献

 只检索欧洲和北美文献

 检索包括PCT最低限度文献在内的所有收藏文献

■ SISA/EP：检索范围包括PCT最低限度文献以及其收藏
的其他文献

■SISA/FI和SISA/SE：检索范围包括PCT最低限度文献

以及该单位收藏的丹麦文、芬兰文、挪威文和瑞典文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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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用的服务 (2)
■ SISA/RU：仅检索该单位收藏的俄文文献，包括前苏联

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国家的专利文献

 对于主国际检索单位基于细则39.1(iv)(治疗方法)作出
不予检索宣布的申请：检索PCT最低限度文献以及上
述文献

■ SISA/SG：检索范围包括PCT最低限度文献以及其收藏
的英文和中文文献

■ SISA/TR：检索范围包括PCT最低限度文献以及其收藏的
土耳其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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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用的服务 (3)
■ SISA/UA：三种可选检索

检索包括PCT最低限度文献在内的所收藏全部文献

仅检索前苏联俄文文献以及乌克兰文文献

仅检索欧洲和北美文献

■ SISA/XN：检索范围包括PCT最低限度文献以及该单位所
收藏的丹麦文、冰岛文、挪威文和瑞典文文献

■ SISA/XV：两种选择

仅检索该单位所收藏的捷克文、匈牙利文、波兰文和
斯洛伐克文文献

检索PCT最低限度文献以及上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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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国际检索报告

■补充国际检索报告(表格PCT/SISA/501)与国际检索报告
(ISR)非常相似，但是

 不包括国际申请分类或针对标题和摘要的意见

 不包含主国际检索报告中已引用的文件，除非需要与
新文件一起结合使用

 可能包括下述事项的说明：

关于引证文件相关性的说明(可能比主国际检索报告
更详细)

关于补充国际检索范围的说明

 不作出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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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后续程序

■补充国际检索报告将传送给申请人和国际局

■国际局将公开该报告(如果国际申请已公布)

■如果报告的语言不是英文，将由国际局译为英文

■国际局会将报告及其译文传送给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若
适用)和指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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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行检索时的退费

■如果主管单位已开始工作，但由于下列原因未进行
检索：

 由于与主国际检索中可能存在的同样原因而未
检索(例如技术主题原因、不清楚、或者未提供
电子格式序列表)，或者

 由于主国际检索单位根据条约第17条(2)(a)作出
了不进行检索的宣布

将不退返补充检索费

 由于该单位服务范围方面限制条件的原因，补
充检索请求视为未提出

将退返补充检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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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国际检索单位的更多信息

■关于各补充国际检索单位的补充检索费标准、退费情
形、排除检索的主题、检索文献范围、以及可能的限
制条件等，参见：

PCT申请人指南–附件SISA 
(http://www.wipo.int/pct/en/appguide/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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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 国际初步审查要求(demand)是根据PCT条约第II章进行
国际初步审查的请求

■ 国际初步审查是可选程序，是由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对
PCT申请进行的进一步审查

■ 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构成对所有指定国的自动“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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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 提供了国际初步审查阶段对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进
行修改的机会

■ 可以对国际检索单位提出的反对性意见提出争辩

■ 国际初步审查是在国际阶段获得更有利评价的最后机会

■ 结果是得到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 以肯定性审查报告为基础有可能在国家阶段获得有利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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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条约第31条(2)(a)和细则54.2)

申请人，或如果有两个或多个申请人的，至少其中一人

受PCT第II章约束的缔约国的居民或国民，且

其国际申请向受第II章约束的缔约国的或代表该缔约
国的受理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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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书表格

■通过ePCT系统生成

■通过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电子申请系统生成

■打印的要求书表格(PCT/IPEA/401)

可从WIPO网站下载：
www.wipo.int/pct/en/forms/index.htm

■计算机生成的要求书(细则53.1(a)和行政规程第102条(h) 
和(i))

 排版及内容方面的要求与请求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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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内容(细则53)

■要求书必须含有以下内容：

 请求

 用于确定国际申请的具体信息(例如国际申请号)

 第II章申请人的姓名

 如有的话，代理人的姓名

 国际初步审查针对的审查基础(关于修改的声明)

 国际初步审查的语言

 (至少一个)申请人或代理人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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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书的签字(细则53.8)

■ 只有列为要求书所选定国家的申请人需要签署要求书

■ 如果这些申请人委托了代理人或共同代表，由该代理人或共同
代表签字

■ 如果没有委托代理人或共同代表，要求书由至少一个申请人签
字即可(见细则60.1(a之三))

■ 注意有些单位不要求提供单独的委托书或总委托书的副本 (细
则90.4和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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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谁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细则59) (1)

■直接向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提交

■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由受理局指定

如果受理局指定的不止一个，申请人可以选择

■申请人在做选择时必须考虑：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接受的语言

一些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只接受经特定国际检索单
位检索的国际申请(例如IPEA/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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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谁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细则59) (2)

■对于向RO/IB提交的国际申请，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为那些相当于申请是向根据申请人国籍或居所可能成为
主管受理局的(任何)国家局提交时适用的主管国际初步
审查单位

■对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选择应当在要求书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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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传送要求书
(细则59.3)
■ 如果要求书提交给了一个非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或者提交

给了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或国际局，该单位或局应该：

 在要求书上标明收到日期

 将其传送给国际局，国际局将接着传送给主管国际初步审
查单位(如多于一个，则传送给由申请人选定的主管国际
初步审查单位)

 或直接传送给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如多于一个，则传
送给由申请人选定的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 上述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国际局或相关非主管国际初步
审查单位收到要求书之日即作为该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收
到要求书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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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细则54之二.1(a)) (1)
■在以下期限届满前提交，以后到期的为准：

自传送国际检索报告和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之日起3
个月

自优先权日起22个月

■对于继续适用条约第22条(1) 所规定的20个月期限的指定
局（卢森堡和坦桑尼亚），在上述期限内提出的国际初步
审查要求是有效的，但必须自优先权日起19个月期限届满
之前提出才能将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从优先权日起20个月
推迟至3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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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细则54之二.1(a)) (2)

■建议：

在收到国际检索报告和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之后，评
估所引用的现有技术文件并决定是否继续要求国际初步
审查。如果继续，应在其后及早提交要求书，并同时提
交基于书面意见作出的任何修改/答辩文件，以便使国际
初步审查报告作出 (通常自优先权日起28个月)之前有尽
可能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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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章所审查的缺陷 (1)

■改正会导致要求书提交日推迟的缺陷

无合格的申请人提交要求书(细则54.2)

国际申请不能确定(细则60.1(b))

■自优先权日19个月期限届满后但在细则54之二.1(a) 规定的
期限内提交的要求书是有效的，但是进入卢森堡(LU)和坦
桑尼亚(TZ)的国家阶段的期限将不会推迟至30个月(条约第
39条(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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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章所审查的缺陷 (2)

■可改正且无不利后果的缺陷：

要求书未提交给主管国际初审单位(细则59.3)

要求书表格(细则53.1)

与申请人和代理人相关的信息(细则53.4和53.5)

要求书的语言(细则55.1)

缺少至少一个签字(细则53.8和60.1(a之三))

根据条约第34条作出的修改只是提及但未提交(细
则53.9(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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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ePCT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

■可以通过ePCT强身份验证登录来填写和提交要求书

■自动填写各有关项目

■自动检查

■可以附加其他文件，例如第19条或第34条修改、译文等

■国际局会自动将该要求书传送给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费用以及所有后续通信应当直接向国际初步审查单位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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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章补正程序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通知改正缺陷(细则60.1)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通知缴纳未缴费用(细则58之二)

■其他可能性：

向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请求更正明显错误 (细则91)

向指定局或选定局请求复查或利用此阶段改正(条约第
25条, 第26条和第39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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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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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 (1)

■ 目的是由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就以下方面提供初步的无约束
力的意见：

新颖性(条约第33条(2)和细则64)

创造性(非显而易见的)(条约第33条(3)和细则65)

实用性(条约第33条(4))

■ 国际初步审查提供了对申请进行修改和解决国际检索单位
所指出专利性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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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 (2)

■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仅审查国际检索单位已检索发明涉及的权
利要求(细则66.1(e)和66.2(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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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的启动(细则69.1)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在收到以下文件和费用时即启动国
际初步审查：

 要求书
 国际检索报告(或者根据条约第17条(2)(a)作出的

宣布)以及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
 国际初步审查费和手续费

不必等到细则54之二.1(a) 所规定的期限届满，除非
申请人明确请求推迟至该期限届满启动

■如果要求书包括关于修改的声明，在收到这些修改文
件时 (细则69.1(c)、(d)和(e)) 

■如果国际初步审查须在国际申请译文的基础上进行，
在收到该译文时(细则55.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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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单一性(细则68)

■ 适用与国际检索同样的标准(细则13以及国际检索和初步审
查指南第10.20至10.59段)

■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通知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限制或者缴
纳附加费 (缴费时可提出异议)

■ 如不缴纳附加费，审查将针对“主要发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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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的现有技术(细则64.1)

■哪些构成现有技术？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通过书面公开 (包括绘图和其他图解)可
以由公众获得的一切事物，前提是公众可获得发生在相关日
期之前

■相关日期指什么？

 要求其优先权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除非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认为该优先权要求无效。当国际申请的申请日晚于
优先权期限届满日，但在该届满日起的2个月期限内时，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不应仅据此认为该优先权要求无效。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申请的国际申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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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检索(细则66.1之三)

■ 目的在于查找在国际检索报告制作之后公开或者可供国际
初步审查单位检索的有关文件

■ 例外：当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进行此检索没有益处时，
例如，申请涉及不需要进行审查的技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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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书面意见
(细则66.2)

■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应被视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
书面意见(例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决定不接受某些国际
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

■如果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被作为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的书面意见，则不必发出第二次书面意见

■如果发出了第二次书面意见，申请人可在第二次书面意
见规定的期限内回应

■可以请求与审查员进行会晤（细则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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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I章) (1)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应在以下期限届满之前作出报告：

 自优先权日起28个月

 根据细则69.1启动国际初步审查之日起6个月

 收到根据细则55.2提交的译文之日起6个月内

以后到期的为准(细则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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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I章) (2)

■可能包括若干“附件”(细则70.16)：

 包含条约第19条或第34条修改的替换页以及指明修改
依据的任何信函

 包含经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根据细则91许可的更正明显
错误的替换页及附随信函

 在报告中提及的由于没有按时收到而未被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考虑的涉及明显错误更正的替换页和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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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I章) (3)

较早的修改文本，因为其后修改由于下列原因未被作
为报告的基础：

被认为超出了国际申请的公开范围，或

没有附随说明修改依据的信函

■不作为报告附件的文件：任何其他信函或已被后来修改取
代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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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I章) (4)

■在国际阶段没有关于向国际单位提出复议或进一
步处理的规定

■送达申请人和国际局(细则71.1)

■国际局将报告的副本和根据要求(由国际局)翻译的
报告英文译文传送给选定局(条约第36条(3)(a)和细
则72.1)

■附件国际局不翻译(条约第36条(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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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I章) (5)

■ 提请注意：

非书面公开(见细则64.2和70.9)

某些已公布的文件(见细则64.3和70.10)

■ 应当引证(细则70.7)：

所有认为能支持关于权利要求的说明的文件，不论其是否已
列在国际检索报告中

国际检索报告引用的文件只有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相关才
会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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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迟延的原因 (1)

■ 申请人方面：

 迟延缴纳费用

 迟延修改要求书中的缺陷

 要求书中关于修改的声明不全面

 未提交声明中提及的修改

 迟延提交国际申请或者修改的译文

 在发现缺乏单一性的情况下，迟延对缴纳附加审查费的通知
作出答复

 迟延对书面意见进行答复

 未提交修改内容的替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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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迟延的原因 (2)

■国际检索单位方面：

 迟延作出国际检索报告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方面：

 发现缺乏单一性

 书面意见发出较晚

104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发明单一性和异议程序

CN slides-194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发明单一性的要求(细则13)
一件国际申请应只涉及：

 一项发明，或

 由一个总的发明构思联系在一起的一组发明 (细则13.1)

只有在一组发明之间存在着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相应
“特定技术特征”的技术关联时，才认为其互相联系构成一
个总的发明构思

“特定技术特征”是指，在每项发明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时，
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细则13.2)。

(更多细节和例子，参见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南第10.20至
10.5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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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认为缺乏单一性 (1)
(条约第17条(3)和细则40)

■ 在有多项发明时，总是会检索权利要求中首先提到的发明 (“主要
发明”)；其他发明只有在缴纳附加检索费后才会检索。

■ 国际检索单位将：

说明认为缺乏发明单一性的理由(ISA/EP会随此通知一并寄送
针对主要发明的部分检索结果)；以及

通知申请人在通知发出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附加检索费，以及，
如果申请人希望提出异议，向要求缴纳异议费的国际检索单位
缴纳异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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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认为缺乏单一性 (2)
(条约第17条(3)和细则40)

■未缴纳附加费对申请没有影响；但是附加发明将
不会被检索，书面意见也不会对未检索的权利要
求提供初步意见；相应地，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也
不必对未检索的发明进行审查

■国际阶段没有关于提交分案申请的规定。这只有
在某些指定国的国家阶段才能进行(请参阅有关国
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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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的异议程序 (1) 
(细则40.2)

■如果申请人缴纳部分或全部附加费并提出异议，国
际检索单位将检索附加发明，同时对要求缴纳附加
费的通知进行复核

■根据国际检索单位要求，复核可能需要缴纳异议费

■如果国际检索单位经复核认为异议成立，附加检索
费将全部或部分退还；异议费仅在国际检索单位认
为异议完全成立时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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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索单位的异议程序 (2) 
(细则40.2)

■如果国际检索单位经复核认为缴费通知正确，则驳回异
议。申请人将得到关于该驳回的详细解释

■申请人可以请求将异议请求以及针对其决定的文本一起
传送给指定局(注意：指定局可能要求申请人提供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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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缺乏单一性
(条约第34条(3)(a)和细则68)

■单一性基于与国际检索阶段同样的标准(细则13和68)

■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不符合单一性的要求，将通知
申请人限制权利要求或者缴纳附加审查费

■申请人可以选择对权利要求加以限制或缴纳附加费

■缴纳附加费时可以提出异议，但可能需要缴纳异议费

■作出异议决定的方式与国际检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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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异议程序 (1) 
(细则68.3)

■如果申请人缴纳部分或全部附加费并提出异议，国际初步
审查单位将对附加发明进行审查，同时对要求缴纳附加费
的通知进行复核。

■根据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要求，复核可能需要缴纳异议费

■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经复核认为异议成立，附加审查费
将全部或部分退还；异议费仅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认为异
议完全成立时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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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异议程序 (2) 
(细则68.3)

■如果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经复核认为缴费通知正确，则驳
回异议。申请人将得到关于该驳回的详细解释。

■申请人可以请求将异议请求以及针对其决定的文本作为
国际初步审查报告的附件传送给选定局 (注意：选定局可
能要求申请人提供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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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规定的一般职能(1)

■对PCT制度进行国际协调

■协助缔约国 (已经加入PCT或对加入PCT表示兴趣的国家) 
及其国家/地区局

 就如何通过国内法实施PCT提出建议

 就如何建立处理PCT申请的内部程序提出建议，包括为
受理局提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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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规定的一般职能 (2)

■传播PCT体系的信息

 PCT申请人指南

 PCT通讯

 官方公告

 PCT网站

■举办PCT研讨会和培训班

■作为所有缔约国申请人的受理局

CN slides-205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与国际申请相关的职能 (1)

■对国际申请的登记本进行再次形式审查

■公布国际申请

■受理和公布根据条约第19条的修改

■将国际申请、国际检索报告和相关文件传送给指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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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申请相关的职能 (2)

■根据细则92条之二记录关于申请人、发明人和代理人信
息的变更

■受理和审查补充国际检索请求，收取补充检索费

■将补充国际检索请求传送给有关补充国际检索单位

■对要求书进行二次形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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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申请相关的职能 (3)

■将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章或者第II章)传送给指定局
或者选定局

■负责翻译标题和摘要(译为英文和法文)、国际检索报告
(译为英文)以及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章或第II章)(译
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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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布(条约第21条和细则48)

■何时公布？

自优先权日起18个月期限届满后即时公布
(https://patentscope.wipo.int)

■国际公布语言：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
文、葡萄牙文、俄文、西班牙文

 发明名称、摘要和国际检索报告同时用英文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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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布的内容 (1)
(条约第21条和细则48)

■国际申请公布的内容

 总是包括：

 首页，包含著录项目信息和摘要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若有的话）
 国际检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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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布的内容 (2) 
(条约第21条和细则48)

在适用的情况下包括：

 根据条约第19条修改的权利要求(以及任何声明) 

 根据细则4.17作出的任何声明(细则48.2(a)(x)) 

 根据细则13之二提交的涉及生物材料保藏的信息(细则
48.2(a)(viii))

 优先权恢复请求的有关信息(细则48.2(a)(xi))

 获批准的更正明显错误请求的有关信息(细则48.2(i))

 优先权要求视为未提出的信息(细则26之二.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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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布的内容 (3) 
(条约第21条和细则48)

 应申请人的请求而公布*：

 申请人在细则26之二.1(a)规定的期限届满之后提出
希望修改或增加优先权要求的信息(细则26之二.2(e))

 被拒绝的更正明显错误的请求(细则91.3(d)) 

*  关于适用的费用参见 《PCT申请人指南》附件B2/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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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布的内容 (4)
(条约第21条和细则48)

■ 对某些信息不予国际公布（细则48.2）

根据申请人向国际局提出的写明理由的请求

 同时提交替换页以及说明替换页与被替换页之间差别的
信函

提出请求的期限：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

如果有关信息满足下列条件，则不予公布

 该信息明显不是为使公众了解国际申请的目的

 公开该信息会明显损害任何人的个人或经济利益，并且

 没有更重要的公共利益需要获取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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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布的内容 (5)
(条约第21条和细则48)

■对某些信息不予国际公布（细则48.2）

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补充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
际局如果发现申请中可能存在此类信息，可以告知
申请人并建议其根据细则48提出请求

如果国际局批准了申请人根据细则48提出的请求，
还会通知有关受理局和国际单位不提供对该信息的
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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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公布国际申请的传送
(条约第20条和细则47)

■仅在申请人明确要求时才向申请人邮寄纸件

■已公布国际申请由国际局传送给指定局

■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的通知是指定局收到申请的确实证据
(细则47.1(c之二)，对于尚未适用条约第22条(1)的指定局使
用表格PCT/IB/308(首次通知)，对于所有其他指定局使用表
格PCT/IB/308(第二次和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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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公布
(条约第21条(2)(b)和细则48.4(a))

■根据申请人的明确请求

■如果国际局已收到国际检索报告，无须缴费

■如果国际局尚未收到国际检索报告：200瑞士法郎（参
见《PCT申请人指南》国际阶段附件B2/IB）

CN slides-217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公布的形式

■国际申请公布于以下网址(PATENTSCOPE)：
https://patentscope.wipo.int/search/en/structuredSearch.jsf

■官方公告(PCT公报)发布于以下网址：
www.wipo.int/pct/en/official_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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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布的频率

■国际申请公布和官方公告出版每星期四进行

 除非国际局在该星期四放假

 在此情况下，请向国际局查询具体公布日(一般
为前一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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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

■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通常在实际公布日的15个日历日前完成

例如：如果公布日为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技术准备则于
2021年1月6日星期三完成

因此，任何文件如在2021年1月5日星期二之前到达国际局，仍可
在国际公布中得到反映(如姓名或地址的变更、根据条约第19条对
权利要求的修改、国际申请的撤回、指定的撤回、或优先权要求
的撤回等)

■如果由于放假原因公布日不是通常的星期四，则技术准备可能在
公布日的15日前更早完成。如有疑问，请向国际局查询完成技术
准备的具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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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布的效力

■ 已公布的PCT申请自国际公布之日起成为现有技术的一部分(细则
34.1(b)(ii))

■ 国际公布赋予PCT申请人在指定国获得临时保护的权利，此种保
护与指定国已公开的国家申请的效力相同(条约第29条)

获得此种保护可能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提交了译文(可能仅涉及权利要求书)

 指定局收到已公布国际申请的副本，和/或

 在提前公布(条约第21条(2)(b))的情况下，自优先权日起18
个月期限届满之后

如需了解某个局对此的具体要求，参见《PCT申请人指南》国
际阶段附件B1和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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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国际申请的公布
(细则90之二.1(c)) (1)
如何阻止：撤回国际申请

何时阻止：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

撤回国际申请的通知必须：

以书面形式作出(建议使用表格PCT/IB/372)

经所有申请人或其代表(委托的共同代理人或委托的
共同代表人)签字，以及

在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由国际局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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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国际申请的公布
(细则90之二.1(c)) (2)

保障措施：可以附条件（以国际局及时收到从而阻止国际
公布为条件）撤回国际申请

结果：国际申请将不会被公布，其效力将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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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国际申请的公布
(细则90之二.3(d)和(e)) (1)

如何推迟：撤回( 早的)优先权要求

何时推迟：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

撤回优先权要求的通知必须：

以书面方式提出(建议使用表格PCT/IB/372)

经所有申请人或其代表(委托的共同代理人或委托的共
同代表人)签字，以及

在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由国际局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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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国际申请的公布
(细则90之二.3(d)和(e)) (2)

保障措施：可以以国际局及时收到从而推迟国际公布为条件撤
回优先权要求，否则有可能优先权被撤回但是国际公布仍按原
日期进行

结果：所有取决于优先权日且尚未届满的期限都将根据新的优
先权日或国际申请日重新计算，特别对于以下期限：

 国际公布（例外：如果公布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则国际
局可按原日期公布）

 提交要求书

 进入国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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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的查阅
 一般原则

 查阅国际局持有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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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原则

■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指定局/选
定局和国际局都分别保有国际申请的文档

■申请人或任何经申请人授权的人总是可以查阅国际申请
文档

■国际申请在国际公布之前对第三方是保密的

■指定局可查阅与第I章程序有关的全部国际局文档

■选定局除上述外，还可在IPRP(第II章)作出后查阅国际
初步审查单位的全部文档以及与第II章程序有关的国际
局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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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国际局持有的文档（1）

国际申请公布之前：只有申请人及其授权的人员方可查
阅，且可查阅全部内容（ 好通过ePCT，以强身份验证
登录使用）

所有已公布国际申请均公开在PATENTSCOPE网站上；任
何人均可免费查阅

自2020年7月1日起，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如果技术上就
绪的话，需要向国际局传送其文档中的某些文件（例如
书面意见、申请人提交的意见陈述以及修改等），以便
国际局（代表选定局）将有关文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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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国际局持有的文档（2）

第三方对其他文件的查阅

 2009年1月1日之后提交的国际申请，所有可查阅内容
均公开在PATENTSCOPE网站上

 1998年7月1日至2009年1月1日之间提交的国际申请

部分文件公开在PATENTSCOPE网站上

部分文件只存在纸件，需付费后由国际局提供纸件

 1998年7月1日前提交的国际申请：无法查阅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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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国际局持有的文档（3）

第三方查阅的限制

 IPRP(第I或II章)及其译文，以及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向国际局的其它文件，仅在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届满
之后公开在PATENTSCOPE网站上

以下文件第三方无法查阅

纯内部文件和专利局之间的函件

根据细则48.2(l)不予公布的信息

根据细则94.1(e)不提供公众查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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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国际局持有的文档（4）

■ 根据细则94.1(e)请求将某些信息免于公众查阅

根据申请人向国际局提出的写明理由的请求

 需要时，同时提交替换页以及说明替换页与被替换页之
间差别的信函

提出请求的期限：任何时间

如果有关信息满足下列条件，则不提供公众查阅

 该信息明显不是为使公众了解国际申请的目的

 公开该信息会明显损害任何人的个人或经济利益，并且

 没有更重要的公共利益需要获取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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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国际局持有的文档（5）

■根据细则94.1(e)对请求将某些信息免于公众查阅（续）

国际局如果发现申请中可能存在此类信息，可以告
知申请人并建议其根据细则94.1(e)提出请求

如果国际局批准了申请人根据细则94.1(e)提出的请
求，还会通知有关受理局和国际单位不提供对该信
息的公众查阅

不管该请求 终是否获得批准，该请求本身都不会
提供给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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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阅国际局持有的文档(1)

■通过PATENTSCOPE：

https://patentscope.wipo.int

 可查阅已公布国际申请、 新著录项目数据、以及某些
文件和表格

 关于可查阅文件类型的详细信息，请点击 “help(帮助)”
按钮下的“data coverage(数据覆盖范围)”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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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阅国际局持有的文档 (2)

■发送电子邮件至pct.infoline@wipo.int，或者发送传真至PCT
法律司(41 22) 910 0030

 文件纸件将在缴纳有关费用后寄送

 有关费用的信息参见：
www.wipo.int/pct/guide/en/gdvol1/annexes/annexb2/ax
_b_ib.pdf

 文件邮寄后发票另外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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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
持有的文档（1）

国际申请公布之前：只有申请人及其授权的人员方可查
阅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持有的
文档

国际申请公布后，并且只有当有关国家法允许时

受理局文档中的文件：

 第三方可以查阅文档中的任何文件(条约30(3))
，但是已由国际局决定不予公布的信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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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受理局和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
持有的文档（2）
国际申请公布后，并且只有当有关国家法允许时

国际检索单位和补充国际检索单位文档中的文件：

 第三方可以查阅文档中的任何文件(条约第
30(1)条)(对于2014年7月1日之后提交的国际申
请，也包括书面意见和申请人的非正式意见)，
但是已由国际局决定不予公布的信息除外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文档中的文件

 对选定局：IPRP(第II章)作出后可以查阅任何文
件，但是已由国际局决定不予公布的信息除外

 对第三方：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向国际局传送的文
件以及要求书会公开在PATENTSCOPE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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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指定局/选定局持有的文档（1）

国际申请公布之前：只有申请人及其授权的人员方可查
阅指定局或者选定局持有的文档

国际申请公布后，并且只有当有关国家法允许时

指定局文档中的文件：

 在指定局收到国际申请副本后，第三方可以查阅
任何文件(条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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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指定局/选定局持有的文档（2）

国际申请公布后，并且只有当有关国家法允许时

选定局文档中的文件：

 1998年7月1日或之后提交的国际申请：在选定
局收到国际申请副本后，第三方可以查阅任何
文件(条约30)

 1998年7月1日之前提交的国际申请：第三方可
以查阅第I章程序中涉及的任何文件，但是通常
不能查阅第II章程序中涉及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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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规定的应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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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理局(RO)缴纳的费用

传送费

国际申请费(给国际局)

检索费(给国际检索单位)

优先权文件的费用

滞纳金

后提交费(国际申请的译文)

优先权恢复请求费

文件副本的费用

(以斜体字表示的费用仅在某些情况下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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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检索单位(ISA)缴纳的费用

附加检索费

异议费(适用的情况下)

文件副本的费用

后提交费(提交序列表)

(以斜体字表示的费用仅在某些情况下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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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局(IB)缴纳的费用

提前公布费(在国际检索报告作出前)

公布被拒绝的更正明显错误请求的费用

公布迟交的优先权改正/增加请求的费用

文件副本的费用

补充检索费(给补充国际检索单位)

补充检索手续费

(以斜体字表示的费用仅在某些情况下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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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初步审查单位(IPEA)缴纳的PCT费
用

初步审查费

手续费(给国际局)

滞纳金

附加审查费

异议费(在适用的情况下)

文件副本费

后提交费(提交序列表)

(以斜体字表示的费用仅在某些情况下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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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阶段不需缴纳的费用

根据PCT的规定，以下事项无须缴费：

■ 请求延长改正某些形式缺陷的期限

■ 无权利要求费(如果在提交国际申请时或在国际阶段增加了权
利要求)

■ 对某些通知(例如对改正通知书或书面意见)迟延答复

■ 根据细则91提交更正明显错误的请求

■ 根据细则92之二请求记录申请人、发明人等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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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的期限 (1)

■第I章：

传送费、国际申请费、检索费：自受理局收到国际申
请之日起一个月内(细则14.1(c)，15.3和16.1(f)) 

国际申请根据细则19.4(细则19.4(c))的规定传送给国
际局受理局时，有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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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的期限 (2)

第II章：

初步审查费和手续费：自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收到要求书
之日起一个月内或自优先权日起22个月内，以后到期的
为准(细则57.3和58.1(b))

在要求书根据细则 59.3(细则57.3和58.1(b)) 转送给主管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时，有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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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的保障

■向受理局缴纳的传送费、国际申请费和检索费(细则16之二.
1(d))

■向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缴纳的手续费和初步审查费 (细则58之
二.1(d))

■如果上述相关费用是在适用的期限届满之后，但是是在相
关局或单位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之前缴纳，应认为上述费
用是在适用的期限之内已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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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缴纳欠缴费用 (第I章) 
(细则16之二)

■如在适用期限内未交纳(传送费、检索费、基本费等) 应缴费用：

 受理局通知申请人在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未缴
费用；并且

 受理局可要求另外缴纳未缴费用数额的50%作为滞纳金 (最
低：传送费；最高：国际申请费的50%)

■受理局仅在检索费缴纳之后才会将检索本传送至国际检索单位
(细则23.1(a))

■不缴纳费用的后果

 国际申请将被受理局视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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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缴纳欠缴费用 (第II章) 
(细则58之二)

■ 如果在适用的期限内未缴纳(初步审查费和手续费等) 费用：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通知申请人在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
内缴纳未缴费用；并且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要求另外缴纳未缴费用数额的50%作
为滞纳金 (最少：手续费；最多：手续费的两倍)

■ 审查仅在有关费用缴纳之后才开始(细则69.1(ii))

■ 不缴纳费用的后果：

如果缴纳的费用不足以支付审查费、手续费以及可能的滞纳金，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将视要求书为未提交，并且作此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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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局退款 (细则15.4和16.2)

■如果未给予国际申请日，
或者由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规定，
不作为国际申请处理： . . . . . . . . . . . . . . 国际申请费和检索费

■如果国际申请被撤回或
视为撤回：

在记录本传送至
国际局之前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申请费

在检索本传送至

国际检索单位之前： . . . . . . . . . . . . . 检索费

■关于其他费用 (例如传送费)或在有关期限之外，某些情况下也可能退
还部分费用。请咨询有关主管局或国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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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退款

■手续费：全额退款(细则57.4)

要求书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传送给国际局之前被撤回

要求书根据细则54.4视为未提出

■初步审查费：根据情况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规定，退
款额度可高达100%

要求书视为未提出(细则58.3)

要求书在开始国际初步审查之前被撤回 (参见国际初
步审查单位与国际局之间的协议，以及《PCT申请人
指南》，国际阶段，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附件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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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提防要求支付注册费的虚假通知

■ PCT申请人和代理人收到缴费通知，但这些通知并非由国际
局发出，与PCT国际申请的处理也毫无关联

■ 不论此类通知提供何种注册服务，均与WIPO及其任何出版物
毫无关联

■ 这类通知声称提供的服务不会给申请人带来任何附加价值，
因为国际局提供这些服务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https://patentscope.wipo.int)

■ 关于此类欺诈通知的例子可访问WIPO网站：
http://www.wipo.int/pct/en/warning/pct_warn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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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规定的修改机会
 根据条约第19条的修改

 根据条约第34条的修改

 进入国家阶段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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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约第19条的修改
(细则46) (1)

■在收到国际检索报告之后，申请人有一次修改权利要求书
的机会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不应超出国际申请原始公开的范围(条约
第19条(2))(但此阶段不对此进行审查)

■可以同时提交一份修改说明(条约第19条(1)、细则46.4)

■通常必须在国际检索报告传送日起两个月内提交(细则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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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约第19条的修改
(细则46) (2)

■直接向国际局提交(细则46.2)

■通常为了更好地确定临时保护范围

■将会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分，与原始提交的权利要求书
一起在18个月时公布(细则48.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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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约第34条的修改
(细则53.9和细则66.3至66.9) (1)

■在第II章国际初步审查程序中，可以对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
图进行修改

■修改时机：

 好与国际初步审查要求书一起提交，以便审查针对修改后
的申请来进行(细则53.9(c))；或者

 在国际初步审查过程中提交(细则66.3(a)和66.4)，但是

注意：如果审查员在开始起草书面意见或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之
后才收到修改，可以不必考虑 (细则66.4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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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约第34条的修改
(细则53.9和细则66.3至66.9) (2)

■修改不应超出国际申请原始公开的范围(条约第34条
(2)(b))

■如果修改超出了国际申请原始公开的范围，应当按照该
修改视为未提出的情况制作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并在报
告中予以注明。报告还应当说明认为修改超出原始公开
范围的理由(细则7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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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阶段修改机会对比

第I章(条约第19条)

 在所有指定局有效

 仅限于权利要求书

 收到国际检索报告后提交

 直接向国际局提交 (而非ISA)

 国际局进行形式审查

 由国际局作为国际申请的一部
分进行公布

 除非被撤销，是IPEA审查基础

第II章 (条约第34条)

 在所有选定局有效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

 好和要求书一起提交，或者在国
际初步审查过程中提交

 直接向IPEA提交

 IPEA进行形式以及实质审查

 仅为IPEA和申请人知晓，不会在国
际阶段公开

 除非被替代，是IPEA审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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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修改 (细则46.5和66.8)

■在根据条约第19条或第34条修改权利要求时，必须以
全套权利要求书替换原权利要求书；针对说明书和附
图的修改仍仅需提交涉及页面的替换页

■申请人必须指出修改在原始申请中的依据，否则修改
在制作国际初步审查报告时可能不被考虑

■在某些权利要求被删除的情况下，无需对剩余的权利
要求重新编号

■需提交附随信件，说明修改了何处

■更多详情：见行政规程第20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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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第19条修改的替换页

■不可以向受理局提交

■必须直接向国际局提交， 好通过ePCT提交

■对明显错误更正的请求(细则91)不同于按条约第19条的修
改,可单独向有关主管单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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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第34条修改的替换页

■可以通过ePCT与国际初步审查要求同时提交

■否则必须直接向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提交

■对明显错误更正的请求(细则91)不同于按条约第34条的修
改,可单独向有关主管单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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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国家阶段的修改
(条约第28条和第41条，细则52和78)

■可修改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

■期限：通常是满足进入国家阶段要求之日起(并非自条约第
22条或第39条(1)所规定的期限起)一个月内

■适用国家法规定的任何更晚的期限

■针对不同的指定局和选定局可以进行不同的修改

■国家阶段收取的任何权利要求费通常都是根据进入国家阶段
时有效的权利要求数目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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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国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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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要做的决定

■是否进入国家阶段

 继续或放弃国际申请？

■何时进入国家阶段

 在30个月期限届满时(在某些情况下31个月或更长) 

 根据第I章？*

 根据第II章？

 提前进入？

■哪些局(选择仅限于指定局/选定局)

 哪些国家局

 哪些地区局

*卢森堡和坦桑尼亚继续适用20个月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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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

在国际阶段因以下原因可能造成的迟延，期限不变：

■国际检索报告和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迟延

■国际初步审查迟延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第II章)迟延

■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I章)的译文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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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局履行的行为

* 取决于相关局的要求，以上副本或者在国际阶段传送，或者在申请进入国家阶段
之后应相关局向国际局的请求传送

优先权文件的副本*

公布的国际申请*包括：

– 著录项目数据
– 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摘要、附图) 
– 国际检索报告及其英译文 (如果本身不是英文)
– 根据条约第19条对权利要求书所作的任何修改(以及任何声明)

W
IP

O

指定局/选定局

仅限第II章：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第II章)以及其任何附件*

仅限第II章：如果本身不是英文，提供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第II章)的英译文，但
不包括附件的英译文*

在未提交国际初审要求的情况下：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 (第I章)及其英译文(如果
本身不是英文)以及任何非正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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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申请人履行的行为

**  有关具体指定局/选定局的详细要求和适用期限，见《 PCT 申请人指南》，国
家阶段，相关国家章节

缴纳国家费
申

请
人

指定局/选定局

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译文**(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摘要、附图的文字内容)

仅限第I章： 根据条约第19条修改的权利要求书(以及任何声明)的译文**

仅限第II章：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I章)附件的译文**

在提前进入国家阶段的情况下，国际申请的副本**

满足细则51之二的某些特殊国家阶段要求(例如，委托代理人，发明人宣誓或
声明、转让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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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国家阶段要求
条约第22条(1)和第39条(1)(a)

■ 要求：
 译文，如果适用
 缴纳国家费
 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国际申请的副本

■ 条约第22条(1)规定的期限：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
 额外的时间，参见《PCT申请人指南》，国家阶段概述

 有关例外，参见：
www.wipo.int/pct/en/texts/reservations/res_incomp.html

■ 条约第39条(1)(a)规定的期限：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
 额外的时间，参见《PCT申请人指南》，国家阶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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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国家阶段要求
(条约第27条和细则51之二.1)

■细则51之二.3规定的期限：

 如果未能在条约第22条或第39条规定的进入国家阶
段的期限内满足有关要求：

 指定局发出通知，并再给予至少两个月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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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51之二.1规定的特殊要求举例 (1)

■发明人宣誓或声明(仅限美国)：

如果相应的声明在国际阶段已提交或已直接提交给指定局
/选定局，指定局/选定局不应再就此事项要求提交文件或
证据，除非该局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声明的真实性

■ (关于优先权或关于申请的)转让文件 ：

如果相应的声明在国际阶段已提交或已直接提交给指定局
/选定局，指定局/选定局不应再就此事项要求提交文件或
证据，除非该局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声明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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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51之二.1规定的特殊要求举例(2)

仅在以下情况下才可以要求提交优先权文件译文(细则51之
二.1(e))：

当优先权的有效性影响该发明是否能授权的决定时

存在援引加入的情况

提交委托当地代理人并提交委托书

提交一份以上与国际申请相关的译文或其他文件

提交国际申请的认证译文(仅当相关局有合理理由怀疑译文
准确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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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PCT申请简化的国家要求 (1)

■优先权文件

 申请人无需提供优先权文件，由国际局传送副本至指定局
/选定局

 如果指定局/选定局未从国际局收到优先权文件的副本，
其必须向国际局而不是向申请人要求提供副本

■附图

 如果附图不包含任何需要翻译的文字内容，有些指定局会
要求提供简单的原始附图

 如果附图包含需要翻译的文字内容，应提供一套含有已翻
译文字内容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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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PCT申请简化的国家要求 (2)

■无须提交经公证或认证的国际申请译文

 而是仅需要简单的译文

 某些局(例如AU、GB、IN、NZ、SG、ZA) 要求
经“验证”的译文

■无须提交进入国家阶段的专门表格(但强烈建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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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指定局/选定局传送文件(细则93之二)

■任何与国际申请相关的通信、通知、通讯或其他文件由国
际局传送给指定局/选定局，但仅在有关局提出请求时并在
该局指定的时间进行

■多数指定局/选定局只在申请进入该局国家阶段之后才会收
到大多数相关的文件

■几乎所有的PCT缔约国现在都可收到包含已公布的国际申
请全文的DVD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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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提供优先权文件副本
(细则17.2(a))
■国际局向指定局提供优先权文件的副本：

 根据请求

 时间是在国际公布之后，除非申请人根据条约第23(2)
条明确要求提前处理

■几乎所有局都是在申请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才请求提交优先
权文件副本

■只有欧洲专利局系统地要求所有优先权文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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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进入国家阶段的建议 (1)

■必要时预留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国际申请的译文

■将有关文件的副本发给你的当地代理人：已公布的国际申
请、国际检索报告和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国际初步
审查报告、优先权文件；注意，上述任何文件并不要求由
当地代理人提交给当地专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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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进入国家阶段的建议 (2)

■如果你想避免缴纳额外的权利要求费或可能的其他国家阶段
费用，请根据该国的国家阶段实践准备申请和任何修改

■尽管有些指定局/选定局允许更长的期限，最好对所有局都记
录30个月的提醒期限(例外参见
www.wipo.int/pct/en/texts/reservations/res_inco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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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议

■记住要监控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

不论国际阶段有何迟延，该期限都是不变的

■对进入国家阶段的申请作出必要的标记，以区别于直接国
家申请

■国际申请的译文必须准确完整(不能增加和/或删除任何技
术主题)

■缴纳所要求的费用(数额可能与直接国家申请不同)

148



CN slides-278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在指定局/选定局的权利恢复
(细则49.6) (1)

存在于某些指定局 /选定局，如果申请人因为以下原因错
过条约第22条或第39条(1)规定的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

非故意地

或者，按照指定局/选定局的选择

 已采取了有关情势所要求的适当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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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局/选定局的权利恢复
(细则49.6) (2)

申请人可以在下述期限内进入国家阶段并且提出恢复权
利的请求：

自未能满足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两
个月；或者

自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届满之日起12个月；

以先到期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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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局/选定局的权利恢复
(细则49.6) (3)

取决于适用的国家法，可能适用更长的期限和/或存在其
它要求

更多内容参见PCT 申请人指南国家阶段关于各指定局/选
定局的国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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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细则49.6的指定局/选定局

以下国家根据细则49.6(f)提出了保留

CA 加拿大 LV 拉脱维亚
CN 中国 MX 墨西哥
DE 德国 NZ 新西兰
IN 印度 PH 菲律宾
PL 波兰 KR 大韩民国

上述各局适用的国家法也可能提供其他形式的针对权利丧
失的救济措施—更多内容参见《PCT申请人指南》国家阶
段关于各指定局/选定局的国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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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权利丧失的救济措施

■除了细则49.6规定的 (最低限度)救济措施之外：指定局/选
定局对期限延误的豁免(条约第48条和细则82之二)

■指定局/选定局对受理局或国际局所犯错误的纠正(细则82之
三)

■向指定局/选定局请求复核和进行改正的机会 (条约第24条
(2)、第25条、第26条、第39条(3)和第48条，细则82之二
和82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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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章规定的撤回 (1)
(条约第24条(1)(i)和细则90之二)
撤回什么？

国际申请、指定(包括对某些保护类型)、优先权要
求

何时撤回？

在优先权日起30个月期限届满之前

如何撤回？

通过撤回通知(建议使用表格PCT/IB/372) ，由所有
申请人、其代理人或者受委托的共同代表签字，并
向国际局或受理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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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章规定的撤回 (2)
(条约第24条(1)(i)和细则90之二)
效力：

撤回自受理局或国际局收到时生效（对于已经开始国
家阶段处理或审查的指定局，撤回不产生效力）

对国际申请或指定的撤回：

 申请在各有关指定国的效力终止，具有在该国撤回
国家申请时的相同效果

 如果国际局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收到撤
回通告，将不进行国际公布 (可以以阻止国际公布
为条件提出撤回)

优先权要求的撤回：尚未届满的期限应根据撤回导致
的变更后的优先权日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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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章规定的撤回 (1)
(条约第37条和细则90之二)

撤回什么？

 申请、指定、国际初步审查要求、选定、优先权要求

何时撤回？

 在优先权日起30个月期限届满之前

如何撤回？

 通过撤回通知(建议使用表格PCT/IB/372) ，由所有申请人、
其代理人或者受委托的共同代表签字：

 撤回国际申请或优先权要求，向受理局、国际局或国际
初步审查单位提交

 撤回国际初步审查要求或选定，向国际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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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章规定的撤回 (2)
(条约第37条和细则90之二)

 效力

撤回自上述有关国际单位收到时生效

对于已经开始国家阶段处理或审查的选定局/指定局，
撤回对其不产生效力

国际初步审查要求或选定的撤回：在第I章规定的进入
国家阶段的期限届满之后撤回视为对这些国家而言撤
回国际申请

优先权要求的撤回：尚未届满的期限应根据撤回导致
的变更后的优先权日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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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物材料保藏和序列表的要求

CN slides-289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涉及微生物的发明

■为满足充分公开的规定提交样品保藏：

许多国家法规定，当专利申请涉及公众尚不可得
到的生物材料时，应将该生物材料的样品向认可
的菌种保藏单位提交保藏

■《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布达佩斯条约》
(布达佩斯条约)

规定其缔约国应承认根据布达佩斯条约向任何国
际保藏单位(IDA) 提交的保藏

■国际保藏单位得到所有《PCT申请人指南》附件L中
所列PCT缔约国的承认（无论其是否是布达佩斯条约
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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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何时进行保藏？

■很多国家局要求在PCT申请的申请日之前进行保藏

■迟延提交保藏不是请求恢复优先权的理由

■有些局，例如白俄罗斯、中国、美国，要求在优先权日之
前进行保藏，并且在优先权申请中对所提交保藏要有相应
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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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申请中对已保藏生物材料的记载
(细则13之二)

■通常是为了发明的充分公开之目的。对于国家法不要求作此
记载的指定国，无记载没有不利后果

■关于有关国家法的要求，例如何时以及如何对已保藏生物材
料进行记载，参见PCT申请人指南关于生物材料保藏的附件
(附件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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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生物材料保藏的记载的期限
(细则13之二.4)

■在提交申请时，作为国际申请(说明书中)一部分：根据细
则13之二.3(a)(i)至 (iv)的规定进行记载

■在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内，或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
成之前：任何对生物材料保藏的进一步记载，其不是国
际申请的一部分

■在请求提前公布的情况下：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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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书中对生物材料保藏的记载

■根据细则13之二.3，记载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保藏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向该单位提交生物材料保藏的日期

该单位对保藏物给予的入藏号

关于保藏材料性质的任何相关信息

■通常包括在说明书一开始的段落中

■或者可以使用专门的表格PCT/RO/134，并将该表格作为
说明书中的一页进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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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之外对生物材料保藏的记载

■关于 “专家方案”的声明

■在申请人不是交存人的情况下，由交存人作出的关于申
请人有权记载该生物材料并使之公开的声明

■表格BP/4：国际保藏单位收到保藏的确认函

■表格BP/9：存活证明

■上述所有文件将由国际局连同国际申请一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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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方案” (细则13之二.6)

■在某些指定局，申请人可要求将样品仅提供给由请求
人指定的专家

■在表格PCT/RO/134中可作出有关注明

■该要求应该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成之前由国际局
收到

■有些局也要求申请人在国际公布前直接通知该局，例
如DO/AU、DO/DE、DO/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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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和样品交存人不是同一人

■在这种情况下，DO/GB和DO/EP要求 提供：

在优先权日起16个月内或者在国际公布的技术准备完
成之前

有关记载中包含交存人的姓名和地址

交存人作出的关于允许申请人在申请中记载该生物材
料保藏并且无保留且不可撤销地同意公开该保藏材料
的声明

■不满足上述要求可能导致申请在国家阶段因公开不充分
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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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记载属于细则13之二的范围

■只有对按布达佩斯条约提交的保藏的记载才可以作为细
则13之二中所要求的记载

■不属于细则13之二中对生物材料的记载将不会作为国
际申请的一部分进行公布，但是会作为“相关文件”在
PATENTSCOPE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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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的提交(1)

■相关规定：

 细则5.2和细则49.5(a之二)

 行政规程第208条和附件C

■如果国际申请记载了一个或多个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
其说明书必须含有符合行政规程附件C标准(“PCT 序列表
标准”)的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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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的提交(2)

■如果国际检索单位要求，除包含在申请中的序列表之外，
还应提交符合该标准的电子形式的序列表：

 必须与书面的序列表完全一致

 必须附有说明是完全一致的声明

■符合该标准的序列表各有关局必须接受：

 国际阶段：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国家阶段：各指定局/选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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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作为国际申请一部分的序列表

■作为电子方式提交的国际申请的一部分，用ST.25文本格
式提交的序列表无需缴纳超页费用

■ 作为以电子方式提交的国际申请的一部分，用图像格式
提交的序列表的所有页需缴纳全额超页费用

■ 以纸件提交的序列表需缴纳全额超页费用

■ 注意：不再允许以混合模式提交(行政规程原来的第8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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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表格

■序列表相关表格的页数按照说明书普通页计算

■不论是否以电子方式提交，含有序列表表格的页数需缴
纳全额超页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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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不构成国际申请一部分的序列表

■当国际检索单位收到根据细则13之三.1提交的符合ST.25
标准的文本格式的序列表时(仅为国际检索目的)，会向国
际局传送序列表的副本

■国际局将把收到的文本格式的序列表副本公开在
PATENTSCOP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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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序列表标准 (1)

■依据：行政规程第208条和附件C

■当序列表和国际申请一起提交时：

 必须作为说明书中单独的“序列表部分”提交

 必须放置于申请的最后

 必须在新的一页上开始

 最好有独立的页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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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序列表标准 (2)

■该标准进一步规定了：

 用于表示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的符号和格式

 对于序列表中可能涉及的其他信息，规定了必须含有
的内容以及可以选择含有的内容及其顺序

 序列特征的表示方法

 “自由内容”的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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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序列表标准：自由内容的表示 (1)

■标准将“自由内容”定义为不是使用“语言中性词汇”的
描述序列特征的措辞，也即序列表中使用的由序列表数据
库提供商所规定的科技术语(包括科技名称、限定词等，
见标准附录)。

■当申请的序列表部分含有自由内容时，该自由内容：

可以使用并且最好使用英文(不管说明书正文是何种语
言)(细则12.1(d))，并且

必须使用说明书语言重复记载在说明书正文部分(“序
列表自由内容”)；若尚未如此记载，国际检索单位会
通知补正(细则5.2(b)和13之三.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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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序列表标准：自由内容的表示 (2)

■在国家阶段，任何指定局均不应再要求申请人向其提供说
明书序列表部分任何文字内容的译文(细则49.5(a-bis))，如
果该文字内容：

 以符合标准的方式表示，并且

 重复记载在说明书正文部分 (从而也重复记载在其译文
中)

CN slides-307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序列表不符合标准时的程序 (1)

■ 如果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不包括：

 符合标准的书面形式的序列表；和/或

 符合标准的电子形式的序列表，

国际检索单位通知申请人提交符合标准要求的序列表，除
非该单位已获有这样的序列表；并在适用情况下要求申请
人缴纳后提交费(细则13之三.1(a)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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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不符合标准时的程序 (2)

■ 任何后提交的序列表都不能超出原始申请记载的范围，并
且需要附有一份说明其相同的声明(细则13之三.1(e))

■ 如果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根据通知要求补正，则国际检
索单位将在不考虑序列表的情况下仅在尚能进行有意义检
索的限度内进行检索(细则13之三.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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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提交序列表
(细则13之三.2)

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程序中，参照适用在国际检索单位程

序中适用的序列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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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指定局/选定局提交序列表
(细则13之三.3)

■ 当国际申请在指定局/选定局开始处理后，可参照适用
在国际检索单位程序中适用的序列表要求

■ 任何指定局/选定局都不应要求申请人提交符合行政规
程标准的序列表之外的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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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In软件

■ 基于Windows的版本(可从日本特许厅、美国专利商标
局和欧洲专利局免费获得)，用于快速制作符合PCT序
列表标准的电子形式序列表

■ 有助于形成一个专利公开的序列表数据库

■ 便于上述三局之间交换已公开的序列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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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的程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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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保障 (1)

 非主管受理局向国际局受理局传送国际申请(细则19.4)

 通知对缺陷(形式缺陷、优先权要求)进行补正

 受理局延长期限(缴纳费用、修改和/或增加优先权要求除外) 

 通知缴纳欠缴费用(细则16之二和58之二)

 援引加入(细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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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保障 (2)

 优先权恢复(细则26之二.3和49之三)

 明显错误更正(细则91)

 撤回申请以阻止公布

 撤回优先权要求以推迟公布和/或推迟进入国家阶段

 通过传真提交文件以满足期限要求(细则92.4)

 期限届满日为主管局的非工作日（细则80.5）

 可从WIPO以下网页查询专利局非工作日：
https://www.wipo.int/pct/dc/closeddates/faces/page/index.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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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保障 (3)

■ 寄给申请人邮件耽搁：7日规则(细则80.6)

■ 申请人寄出邮件耽搁或丢失：5日规则(细则82.1)

■ 未在规定期限内进入国家阶段的权利恢复(细则49.6)

■ 指定国/选定国对期限延误的豁免(条约第48条和细则82
之二)

■ 指定局/选定局对受理局或国际局所犯错误的纠正(细则
82之三)

■ 指定局/选定局的复查(条约第24、25 和 2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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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期限延误的豁免(细则82之四.1)

如果申请人能证明以下情况，RO、ISA、SISA、IPEA或IB应
当对延误细则中规定的期限给予豁免：

 该期限是由于战争、革命、内乱、自然灾害、电子通信服
务普遍不可用或者其他类似原因而未能满足

 障碍消除后合理时间内已作出有关行为，并且

 证据在有关期限届满后不超过6个月内提交

该细则不适用于

 巴黎公约所规定的12个月优先权期限

 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

 如果国际申请已经进入其国家阶段，则有关豁免迟延的决定该
指定局可不必考虑

程序保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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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保障(5)

■对由于主管局所允许电子方式通信不可用所造成的期限
延误的宽免（细则82之四.2）

允许主管局对由于该局所允许的任何电子方式通信不
可用所造成的期限延误给予宽免，例如由于意外故障
或者计划维护的原因

该细则不适用于

巴黎公约所规定的12个月优先权期限

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

如果指定局已经开始国家阶段审查,则可以对有关期
限延误宽免的决定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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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保障（6）

■有关作出此期限延误宽免规定的主管局的信息,国际局
会在PCT公报中公布

■国际局（包括作为受理局）根据该条作出了对期限延误
给予宽免的规定。在ePCT系统或者PCT应急上传服务不
可用持续超过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国际局可以对所造成
的期限延误给予宽免，条件是申请人：

提交了一份请求，表明期限延误是由于上述原因
所造成的，

在ePCT系统或者PCT应急上传服务恢复可用之后的
下一个工作日完成了有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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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实施细则自2020年7月1日起
生效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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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细则2020年7月1日起生效的修改(1)

■对细则4、12、20、48、51之二、55和82之三的修改，以及
新的细则20.5之二和40之二

明确了不仅遗漏项目和部分可以援引加入，在错误提交
项目或部分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援引加入正确的项目
或部分，如果其包含在在先申请中的话

在援引加入不成功或者不适用的情况下，提供新的法律
依据允许将错误提交的项目或部分替换为正确的项目或
部分（可能影响国际申请日）

适用于2020年7月1日或之后提交的任何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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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细则2020年7月1日起生效的修改(2)

■对细则82之四的修改

允许主管局对由于该局所允许的电子方式通信不可用
而导致的期限延误给予宽免，例如由于意外故障或者
计划维护的原因

不适用于优先权期限和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

适用于2020年7月1日或之后届满的细则中规定的任何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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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细则2020年7月1日起生效的修改(3)

■细则82之四.2(a)在国际局（包括作为受理局）的适用

在ePCT系统或者PCT应急上传服务不可用持续超过一
个小时的情况下，国际局可以对所造成的期限延误给
予宽免，条件是申请人：

提交了一份请求，表明期限延误是由于上述原因
所造成的，

在ePCT系统或者PCT应急上传服务恢复可用之后的
下一个工作日完成了有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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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细则2020年7月1日起生效的修改(4)

■新的细则26之四

允许在国际阶段对请求书中细则4.11所述的说明进行改
正或增加，即，关于申请人希望国际申请在某指定国作
为以下申请处理的说明：

一件在先申请的继续申请或者部分继续申请

增补专利、增补证书、增补发明人证书或者增补实用
证书的申请

申请人可以在自优先权日起16个月内向国际局提交改正
或者增加的请求

适用于2020年7月1日或之后提交的任何国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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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细则2020年7月1日起生效的修改(5)

■ PCT大会的解释

在通过细则20.5之二时，大会同意，在根据细则20.5之二(d)
援引加入了正确项目或部分的情况下，国际检索单位在进行
国际检索时无需考虑任何仍保留在申请中的错误提交的项目
或部分

在通过细则20.8(a之二)时，大会同意，如果受理局由于根据
该细则提出的保留而无法援引加入正确的项目或部分，则有
关受理局和国际局应当在申请人授权的情况下，同意适用细
则19.4的程序

如果申请人在收到细则40之二的通知后没有缴纳附加费（当
国际检索单位在开始制作国际检索报告后才收到正确项目或
部分包含在国际申请中或者被援引加入的通知时），国际检
索单位在进行国际检索时无需考虑该正确的项目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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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细则2020年7月1日起生效的修改(6)

■对细则15、16、57和96的修改

明确允许一个主管局为另一个主管局代为收取的费用可
以通过国际局转付

适用于费用由收取局在2020年7月1日或之后转付的任何
国际申请

■ 对细则71和94的修改

要求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向国际局传送其文档中某些文件
的副本，由国际局代表选定局将其公开

适用于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于2020年7月1日或之后收到的
或者作出的任何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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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态

■与国际局的 佳通信方式

■新的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

■ PCT要闻

■标明可提供许可

■第三方意见

■ PATENTSCOPE
■WIPO Pearl
■WIPO知识产权门户

■ PCT Direct
■ PCT和PPH
■协作检索和审查

■仲裁和调解中心费用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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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局的最佳通信方式（1）

■向国际局提交新申请或者申请后文件：

推荐首选使用ePCT（提交新申请也可用PCT-SAFE ）

紧急情况下或者ePCT不可用时，可使用“PCT应急上传服
务”(pct.wipo.int\ePCTExternal\pages\UploadDocument.xhtml)

特殊情况下仍可使用传真
■接收国际局通知:

授权国际局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通知（最好选择“仅电子邮
件”）

通过ePCT查阅（增强身份验证）（推荐方式）

对于已公开申请，也可通过PATENTSCOPE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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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局的最佳通信方式（2）

■由于下述原因，国际局不建议使用传真通信：

传真通信在技术上不可靠
申请人收到的发送成功报告并不能证明实际上传送成功
任何传输故障和/或清晰度问题都由申请人承担风险（细
则92.4(c)）

■自2020年1月1日起，国际局仅提供有限的传真服务，供申
请人在难以通过电子方式提交文件时使用
国际局仅提供两个传真号码供接收文件使用
（https://www.wipo.int/pct/zh/#_contact）

建议申请人在发送传真时告知国际申请的“授权官员”或者
留言

国际局不再通过传真方式发送紧急情况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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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

■目前已有23个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其中

菲律宾知识产权局(PHIPO)自2019年5月20日起作为国
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开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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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要闻

■提供关于PCT近期及将来进展方面的高度概要信息，链接
指向更详细信息、数据库、视频等

■对代理人和经理人等特别有用

■可以通过邮件订阅以接收其更新信息

■网址：http://www.wipo.int/pct/en/highligh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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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可提供许可

■感兴趣的申请人可请求国际局将其PCT申请可用于提供许
可的信息在PATENTSCOPE上予以公开

通过在ePCT系统中进行在线操作，或者

通过表格PCT/IB/382 “关于标明可提供许可的请求”

■可以在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内的任何时间提交

■该服务是免费的

■有关信息将在申请公布后公开“著录项目”标签下，并带
有链接指向其所提交表格

■可以根据是否含有该标注对申请进行检索

■申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请求撤销该标注，包括在优先权日
30个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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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意见 –主要特色

■允许第三方提交针对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现有技术的意见

■基于网页的系统，可以通过PATENTSCOPE在线提交

■免费服务

■可以在自优先权日起28个月内提交

■申请人可以在自优先权日起30个月内提供反驳意见

■第三方身份不为申请人和公众知晓

■第三方提供的文件不在PATENTSCOPE上公开，但是会
传送给国际单位和各国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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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意见 –国际局的工作

■检查垃圾邮件

■通知申请人有第三方意见提出

■将第三方意见公开在PATENTSCOPE上

■将第三方意见、引证的文件以及申请人的反驳意见传送给
国际单位和各国家局

■自2012年7月1日起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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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SCOPE

■检索界面有10种语言，另外有手机版

■“文件”页中包含新栏目“检索和审查相关文件”

■超过65多个国家的进入国家阶段的信息

■可访问超过55个国家和地区的可检索专利数据库

■新的安全访问协议(https)

■WIPO翻译

使用神经机器翻译技术的即时翻译工具，能够将
高度技术性的专利文献按照常用的文风和句法翻
译成另一种语言

■跨语言检索

 当用一种语言输入检索词时，系统可以通过翻译
扩展检索其它语言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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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Pearl

■多语言术语数据库，收集源自专利文件的科技术语

■具有全部十种PCT公布语言

■有助于促进术语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准确和一致使用，
从而便利检索和分享科技信息

■所有内容都经过检查，并给予可靠度评分

■整合在PATENTSCOPE中

■进一步信息参见：http://www.wipo.int/wipope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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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访问所有WIPO在线知识产权服务，2019年9月
17日发布

■统一导航栏：可导向WIPO所有知识产权服务，便于在
不同服务之间进行切换

■一次登录：只需使用现有WIPO账户名和密码进行一次
登录就可以访问全部WIPO服务

■统一外观和用户体验：各项服务采用相同的用户界面，
从而形成一致的用户体验

■可定制的操作面板

■整合的缴费操作

■单一的消息通知系统：逐步引入用于全部知识产权服务
的集中式消息通知系统

WIPO知识产权门户(WIPO IP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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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IP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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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 Direct” (1)

■下列各局提供的新服务：

欧洲专利局自2014年11月1日起

以色列局自2015年4月1日起

芬兰专利和注册局自2019年4月1日起

西班牙专利商标局自2020年5月25日起

■在国际检索单位程序中，申请人可以针对该局就优先
权申请作出的检索和审查意见陈述意见，该意见将在
国际检索时得到考虑

■意在提高国际检索程序的效率和质量

■进一步信息：欧洲专利局: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
texts/official-journal/2014/09/a89.html；以色列局：
www.justice.gov.il/En/Units/ILPO/Departments/PCT/News/Pages/PCTD
irect.aspx；芬兰局：
https://www.prh.fi/en/asiakastiedotteet/2019/P_178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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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 Direct” (2)

■要求：

非正式意见需要与PCT申请一起向受理局提交

有关专利局被选择作为国际检索单位

要求优先权的在先申请已由该局进行检索*

■格式：

通过一个PDF格式的“PCT Direct信函”提交非正
式意见，并且在PCT请求书第IX栏的“其它”项下
注明“PCT Direct/非正式意见”

注*：EPO为下列国家进行国家检索：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
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圣马力诺、立陶宛、拉脱维亚、摩纳哥

CN slides-341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PCT Direct” (3)

■非正式意见

针对PCT申请权利要求的可专利性的争辩意见

可以包含关于申请文件相对于在先申请所作任何
修改的解释（例如通过修订格式）

意在克服针对优先权文件作出的检索意见中提出
的反对意见

不构成PCT申请的组成部分，但是将会在
PATENTSCOPE网站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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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PPH (1)

■基于肯定性的PCT工作结果在国家阶段获得加快审查

书面意见、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第I章或第II章)

■条件：

至少有一个权利要求被ISA或IPEA认为是可接受的

所有权利要求必须与可接受的权利要求相对应，也即
它们与这些可接受的权利要求相比，其保护范围相同
或类似或者具有更窄的保护范围

■加快PCT申请国家阶段处理的双边和多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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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PPH (2)

■多边协议

全球PPH（Global PPH），目前有27个参加局

IP5 PPH

PROSUR PPH

■更多信息参见：

 www.wipo.int/pct/en/filing/pct_pph.html

 www.jpo.go.jp/ppph-portal/index.htm

■有关程序和表格方面的具体信息，请访问各参加局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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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检索和审查
■ IP5五局之间开展的试点项目，由五局协作制定国际检索
报告和国际检索单位的书面意见

■业务流程：

主国际检索单位制作临时性国际检索报告和书面意见
其它四局提出同行意见
主国际检索单位在考虑上述同行意见后制作最终的国
际检索报告和书面意见

■所有上述报告和同行意见都会公开在PATENTSCOPE网
站上

■限制：每个国际检索单位100件；每个申请人在同一国
际检索单位最多10件

■目前接受申请阶段已结束（2020年7月）

CN slides-345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WIPO仲裁和调解中心

■中立结构，对于民事主体之间的商业纠纷提供替代性争议
解决(比诉讼方式节省时间和成本)

■针对知识产权争议及其它商业争议

合同争议(专利许可、软件、研发协议、专利池、分销
协议等)

非合同争议(侵犯知识产权)
■提供调解、仲裁以及专家决定等服务

■如果争议至少一方是已公布PCT申请的申请人或发明人，
仲裁和调解中心给予登记费和管理费25%的减免

■费用计算器

http://www.wipo.int/amc/en/calculator/adr.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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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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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是什么（1）

■为申请人和专利局提供PCT服务的在线门户(pct.wipo.int)

■用户界面可以选择所有PCT公布语言

■可以安全地对国际局存有的PCT申请进行直接访问和操作

■可以通过ePCT-Filing向70多个受理局提交PCT申请

■申请人可以通过ePCT用电子方式向国际局以及其他参加
局办理诸多业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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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是什么？（2）

■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以及指定局/
选定局可以通过安全的ePCT专利局账户访问PCT申请

■越来越多的专利局使用ePCT提供其日常PCT业务

■通过“专利局概况”功能可以查看某专利局是否使用
ePCT以及其它有关信息：
https://pct.wipo.int/ePCT/private/OfficeProfil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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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ePCT使用数据

■受理局通过ePCT受理PCT申请的百分比

RO/IB：73%

RO/US：17%

RO/CA：75%

■申请量前五名国家：US、TR、KR、CA、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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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纳入WIPO知识产权门户（1）

■WIPO知识产权门户自2019年9月启用

■已有ePCT书签重新定向至知识产权门户以供登录

■通知（图标变化）涵盖了所有来自WIPO的信息，
包括来自ePCT、马德里体系、WIPO预缴账户等
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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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纳入WIPO知识产权门户（2）

用户可定制的操作面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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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纳入WIPO知识产权门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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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使用模式

■创建一个WIPO用户账户（用户名和密码）以访问ePCT和
WIPO其它在线服务

创建WIPO账户：
https://www3.wipo.int/wipoaccounts/generic/public/register.xhtml

■不经增强身份验证登录使用ePCT

功能有限、文件上传

可替代纸件方式提交文件

■经增强身份验证登录使用ePCT

经额外身份验证从而可以访问所有服务和功能，包括
PCT申请的创建和提交

可查阅2009年1月1日之后提交的PCT申请，包括在申
请公开前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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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增强身份验证登录使用ePCT

■ 佳实践：设置至少两种增强身份验证方法

使用身份验证应用程序，通过移动设备接收一次性密
码进行验证，或者在移动设备不可用时通过计算机设
备上的类似应用程序进行验证

通过短信接收一次性密码

获得/上传WIPO数字证书

■可通过下述ePCT帮助页面上的指导和视频了解设置方法：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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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数字证书

■如果您无法避免使用数字证书，建议使用WIPO数字证书：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615

■备份数字证书

导出数字证书并进行密码保护（ 详细信息参见ePCT
申请人用户指南）

通过电子邮件将数字证书发送给自己，和/或将其存储
在USB存储卡中（安全保存密码）

在浏览器升级或者通过不同计算机或浏览器经增强身
份验证访问ePCT时，可能需要备份数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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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Filing

■基于网页的PCT申请提交系统，所有PCT申请人皆可使用

■可以使用任何PCT公布语言制作请求书

■根据国际局的电子处理系统对数据进行实时验证

■根据出现顺序填写申请页面，某些数据可以重新使用

■了解ePCT-Filing的详细信息：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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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 (1)

■在ePCT中必须使用文本格式(.txt, .app 或 .zip)提交序列表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602

■不能上传PDF格式的序列表文件

■在“文件”页面添加序列表文件作为“说明书的序列表部
分”

同时用于国际检索目的

不能上传任何仅用于检索目的的序列表（只能作为说
明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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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 (2)

■对于RO/US，选中复选框以表明说明书的序列表部分将在
申请时提交（在EFS Web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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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ePCT-Filing向RO/IB提交申请

■需要提前获得向外国申请许可

■将所有数据和文件上传至ePCT并经过验证

■可以向国际局通过信用卡或者授权从预缴账户扣款实时在线
支付费用（仅适用于向国际局受理局提交申请）

可以在申请时（或之后）通过瑞士法郎、美元或欧元支付
费用

■可以进行“同日改正”-至受理局当地时间午夜（不适用于
RO/US）

■无需等到传送登记本即可通过ePCT访问全部申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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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1）

■ ePCT访问权限享有者(电子所有者或者电子编辑者)不同于
有权签字人（申请人或代理人）

■申请人或代理人不一定是电子所有者或者电子编辑者

■对于ePCT-Filing以及其他一些PCT业务，例如细则92之
二变更、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提交条约19条修改、撤
回等，需要申请人或者代理人的签字

■可以通过文字串形式进行签名或者通过上载图形文件的方
式提供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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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2）

■也可以指明授权签字人的签名在附加文件中

■“外部签名”方法使得没有ePCT账户的人可以在使用
ePCT准备的文件上进行签字（例如某代理人没有ePCT账
户但是需要对其助理使用ePCT准备的文件进行批准和签
字）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992

■可以在ePCT操作中添加一个以上的签名，用于撤回国际
申请、优先权要求、指定/选定、国际初步审查要求或补
充国际检索请求等情形

■参阅录像：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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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访问权限–电子握手(eHandshake) 
(1)
■提供对PCT申请的访问权限的第一步

■在经增强身份验证的不同WIPO用户账户之间建立关联和
信赖关系以分享访问权限

■电子握手并不直接导致访问权限被分享。访问权限必须通
过具体操作来分配（可以预先设定默认的访问权限）

■电子握手通过WIPO账户进行管理（在您姓名旁边的下拉
菜单中选择“我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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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访问权限–电子握手 (2)

■ “我的账户”下的电子握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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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访问权限–电子握手（3）

■请求新的电子握手

如果您知道联系人的用户ID，将其输入对应输入框

如果您不知道联系人的用户ID，可通过电子邮件将您
的用户ID发送给联系人，让该联系人发起电子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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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访问权限–电子握手 (4)

■在编辑访问权限时有指向电子握手页面的快捷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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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权限类型

■电子所有者(eOwner)

在ePCT中对PCT申请各个方面的全部控制权

可以是申请人、代理人或者实际提交PCT申请的其他
个人（例如法务助理、助理、秘书）、或者已由电子
所有者赋予该权限的其他个人

■电子编辑者(eEditor)

可以执行除分配访问权限之外的所有操作

■电子查阅者(eViewer)

能“看”但不能“碰”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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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和管理访问权限（1）

■电子所有者可以分配/修改/删除他人的访问权限，通过工
作台（例如对于多件申请）或者通过具体申请的“访问权
限”栏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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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和管理访问权限（2）

■可以同时针对多件申请管理访问权限，包括在电子握手页
面一步删除电子握手用户的所有ePCT访问权限

■可以将访问权限自动赋予默认的一组电子握手用户

■ 佳实践：为方便访问权限管理，总是保留至少两个电子
所有者

■对于不再需要访问权的ePCT用户（例如申请人变更、代
理人变更、或人员离职等），应当删除其访问权限

■可以查阅全部访问权限变更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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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申请的电子所有权(eOwnership)

■如果使用ePCT-Filing，自动获得电子所有权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693

■“电子所有者”可以在ePCT中对申请进行管理，包括访
问权限管理

访问权限可以分配至确认的联系人，包括在申请提交
之前

■可以设置默认访问权限，在每次创建新申请时或者经权限
分享被确认为“电子所有者”时自动适用，既可用于单个用
户也可用于一组用户

■如果未使用ePCT-Filing，则需要其他步骤来获得电子所
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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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它兼容电子申请软件时获取电子
所有权

■在ePCT中生成一次性电子所有权代码，然后在使用PCT-
SAFE或EPO在线申请或JPO PAS提交电子申请时将其与
您的用户ID一起复制到有关的签名区域

■该新申请将因而与您的WIPO账户安全地关联到一起

■当国际局收到登记本时，访问权限将根据匹配的电子所有
权代码和用户ID自动分配给您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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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电子所有权
PCT-SAFE、EPO在线申请和JPO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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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电子所有权
PCT-SAFE电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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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电子所有权
使用受支持数字证书提交电子申请后

■使用受支持数字证书提交的未公开电子申请

用以提交申请的数字证书必须与用户账户中上载的数
字证书一致

输入PCT/IB/301表右下角记载的确认码

自动获得电子所有权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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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电子所有权— 纸件申请或使用不受
支持数字证书提交的电子申请（1）

■纸件申请或者使用不受支持数字证书提交的电子申请

■搜索工作台之外的申请，选择原因“请求访问权限”

199



CN slides-376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获取电子所有权— 纸件申请或使用不受
支持数字证书提交的电子申请（2）

■输入表格PCT/IB/301（限未公开申请）或者表格
PCT/IB/345（含细则92之二请求的申请以及已公开申请）
中提供的确认码

■这将生成一个在线表格，由国际局决定批准或拒绝该请求

■一旦国际局处理了该访问权限请求，您将会收到电子邮件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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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工作台 (1)
■ 登录之后的默认页面 – 一个您在ePCT中具有访问权限的所有

PCT申请的清单

■ 首次使用者的工作台是空的，其中有一个专门链接提示设置增
强身份验证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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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工作台(2)

■首次经增强身份验证登录后，开始建立您的工作台

使用ePCT-Filing准备新申请

搜索已有申请并向国际局请求获得访问权限

请具有电子所有者访问权限并且与您建立电子握手的联系
人赋予您访问权限

CN slides-379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工作台功能（1）

■您的登录主页—您具有访问权限(电子所有者、电子查阅
者、电子编辑者)的所有PCT申请的清单

■工作台含有7个预定义的快捷筛选按钮，根据申请状态显
示对应的申请

■如果有任何申请已经超过了自优先权日起32个月，ePCT
会在您登录后建议您将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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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功能（2）

■在工作台中可以组合多种筛选条件—您可以选择将其延伸
至已存档申请

■也可以保存“偏好”筛选条件以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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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功能（3）

■可通过拖放操作重新布置工作台各栏目；可自定义各栏目
的显示/隐藏

■工作台列表可以下载至电子表格

■选中一件或多件申请会显示一个工具条，从而可以显示包
括管理访问权限、存档或将申请整理至文件夹等选项

■点击国际申请号、案卷号或“我的权限”，可以打开详细
的案卷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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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包

■用户定义的个人“虚拟文件夹”，用于对PCT申请进行分组

■文件包简单来说就是过滤器，用于按照使用者设定的方
式对PCT申请进行分组查看

■从文件包中删除PCT申请或删除文件包本身仅仅会删除
虚拟分组，并不会删除申请本身

■在申请的工作台视图和文件包视图间进行切换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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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PCT申请
■导航至各部分的快捷链接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830

203



CN slides-384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申请号旁的下拉菜单

■可以快速访问一系列有用功能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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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显示所查看PCT申请的 新著录项目数据，可以预览著录
项目数据在国际公布首页的展示效果

■查看国际公布/再公布的预定日期

■获得PDF或XML格式的“国际申请进度报告”（IASR）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877

■如果国际申请的申请语言是阿拉伯文、中文、日文、韩文
或者俄文，在英文音译之外还有原文的著录项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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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

■不仅可访问国际局保存的文件记录，还可访问传送给作为
RO、ISA、IPEA的各ePCT参加局的文件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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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

■点击“更多”以查看各文件类型的状态及是否在
PATENTSCOPE上公开，以及操作记录（如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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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3) 
■“查看”按钮可以在同一浏览器窗口查阅国际局电子系统

中持有文件的TIFF版本，该版本将用于后续的处理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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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4）

■ “上传”快捷按钮指向ePCT操作，以“上传文件”（主要为
PDF格式）给国际局和作为RO、ISA、IPEA的各参加局

上传文件的可选种类取决于所选择的接收局

自动生成开头信函—用户可以在该信函中写个说明

■与邮寄和传真方式相比，是一种方便安全的文件提交方式

■接收局的当前日期和时间显示在界面上，并设定为所上传
文件的收到日

■文件上传后，可在“文件”栏中查阅，并且系统会通知接收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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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传–优先权文件

■上传经数字签名的优先权文件

仅限由BR、FR、IT、PT和US以电子形式出具的优
先权文件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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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只有经增强身份验证登录ePCT，且具有申请的电子所有

者/电子编辑者访问权限时，才可使用全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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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2)

■应当尽量使用“操作”代替相应的文件上传

■用户可以使用预先填写的著录项目数据，并且数据会得
到自动检验以避免错误；还有时间期限检查

■通过“操作”提交的数据和文件会直接载入系统进行处理
，无需再次输入（从而渐少了可能的抄写错误）

■衍生的流程益处，例如：

撤回申请的“操作”在技术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
将能自动阻止国际公布

提出国际初步审查要求的“操作”在期限需要时可
转提交给国际局（例如IPEA/AU的期限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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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3)

■“操作”结果生成的文件总是用申请的公布语言（不管
用户界面是何种语言）

■ “操作”需要经过接收局（国际局或作为RO、ISA、IPEA
的参加局）的审查

■可将“操作”保存为草稿，仅在经增强身份验证登录ePCT
时可用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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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

■瑞士日内瓦的日期和时间显示在屏幕顶端，以方便了解各
种期限

■ PCT期限的图形化显示

■关键日期的概述

■在通知优选项中，可以对大多数期限设置电子邮件提醒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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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通知

■需要增强身份验证以使用全部功能

优选项使您可以指定在PCT申请全流程中您希望得到
通知的有关事件

通知的方式（电子邮件、ePCT通知列表，或者两者都
选）以及种类

■过滤条件

收到日、查看日、未查看、日期范围

■从列表中清除通知

■仅保存 近1000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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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地址簿

■记录并储存申请人、发明人和代理人的联系方式

■可以对阿拉伯文、中文、日文、韩文和俄文条目添加
英文音译

■可以从PCT-SAFE或EPO在线申请软件导入已有地址
簿（扩展名为.csv）

■根据访问权限分享地址簿

电子所有者（可以编辑、查阅和分享）

电子编辑者（可以编辑和查阅）

电子查阅者（只可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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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所有ePCT用户对有关PCT申请进行的操作列表

可以选择日期进行筛选

■默认视图为过去一周时间的所有操作

■ ePCT标题栏中您的姓名旁边的下拉菜单中有类似的“我
的历史”功能

“我的历史”仅列有您自己在ePCT中对于任何国际
申请进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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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的链接

■ ePCT主页：
https://pct.wipo.int/ePCTExternal/pages/landing.xhtml

■ PCT资源网页：https://www.wipo.int/pct/zh

■导向WIPO其它在线服务的快速链接

■专利局概况（查找主管局有关信息，包括休息日、费用额
度、申请方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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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演示模式

■ https://pctdemo.wipo.int

■演示环境，您可以进行操作练习以熟悉ePCT的使用

■不要在ePCT演示环境中使用保密或者敏感数据

■特别提醒：切勿将演示模式与生产系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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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ePCT帮助（1）

■ 使用ePCT上端的“帮助”链接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support.html

■ 常见问题及用户文件

帮助信息数据库（可以通过“搜索”功能找到有关问题）

网上咨询（工作时间），在常见问题后有链接

 ePCT网络培训班

有关如何使用的录像

■ 在帮助页面有应急上传服务的链接，以向国际局提交PDF文件
（只应在ePCT系统不可用时使用）
https://www.wipo.int/pct/en/epct/learnmore.html?N=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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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ePCT帮助（2）

■查找国际局数据库中的ePCT参考数据-系统中进行有关验
证的基础，包括主管局概况、休息日、费用等

■ PCT eServices

电话: +41-22-338-9523 

电子邮件：pct.services@wipo.int

星期一至星期五，日内瓦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6点

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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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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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提供的PCT信息 (1)

■ PCT条约和实施细则(www.wipo.int/pct/en/texts/)

■ PCT行政规程(www.wipo.int/pct/en/texts/)

■ PCT申请人指南(每周更新) (www.wipo.int/pct/guide/en)

■ PCT通讯(月刊)(www.wipo.int/pct/en/newslett/)

■ PCT要闻(http://www.wipo.int/pct/en/highlights/index.html)

■ PCT法律文本索引，提供PCT条约、细则、行政规程、表格及各
类PCT指南的索引(www.wipo.int/pct/en/texts/pdf/legal_index.pdf)

■ 官方公告(www.wipo.int/pct/en/official_notic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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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提供的PCT信息 (2)

■ PCT受理局指南(www.wipo.int/pct/en/texts/pdf/ro.pdf)

■ 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指南
(www.wipo.int/pct/en/texts/gdlines.htm)

■ WIPO标准
(www.wipo.int/standards/en/part_03_standards.html)

■ PCT最低文献范围：专利和非专利文献
(www.wipo.int/scit/en/standards/pdf/04-01-01.pdf和
www.wipo.int/scit/en/standards/pdf/04-02-01.pdf)

■ 国际局与各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之间的协议
(www.wipo.int/pct/en/access/isa_ipea_agre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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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申请人指南

 定期更新，网络公布，免费获得：
www.wipo.int/pct/guide/en/

 每周通过电子邮件免费提供详细更新信息

 内容：

 国际阶段：关于国际申请的准备、提交和处理等方面
的指导性信息

 国家阶段：进入各国家阶段的重要信息，包括期限、
国家法要求、费用及有关表格等

 附件：有关各受理局、国际单位以及各国家局多方面
的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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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培训

■“学习PCT”系列视频讲座

http://www.wipo.int/pct/en/training/index.html

■ PCT远程教育课程，有全部10种PCT公布语言的版本

■ PCT研讨班和培训课程

■ PCT网络培训班

就PCT的一些最新情况进行免费培训

可根据公司和代理机构的请求提供

■更多信息参见PCT网站：http://www.wipo.int/pc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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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PO如何就
PCT有关问题获得帮助 (1)

PCT Infoline 电话 +41 22 338 83 38
(PCT信息热线) 电子邮件 pct.infoline@wipo.int

国际局受理局 电话 +41 22 338 92 22 
(RO/IB) 电子邮件 ro.ib@wipo.int

PCT电子服务咨询台电话 +41 22 338 95 23
电子邮件 pct.eservices@wipo.int

215



CN slides-408
18.12.2020

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在WIPO如何就
PCT有关问题获得帮助 (2)

销售发行处 电话 +41 22 338 96 18
(PCT出版物) +41 22 338 99 30

+41 22 338 95 90
传真 +41 22 740 18 12

+41 22 733 54 28

在线订购 网址 www.wipo.int/ebookshop
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mail@wipo.int

WIPO总机 +41 22 338 91 11

PCT网站 网址 www.wipo.int/pc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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